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訴更一字第4號

民國115年4月1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陳進廷                                     

訴訟代理人  江彗鈴  律師

被      告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代  表  人  蔡慶生             

訴訟代理人  陳金村  律師

參  加  人  蔡政潔                                     

            蔡潤森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陳惠伶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耕地三七五租約事件，原告不服臺中市政府中華民

國111年7月1日府授法訴字第111016861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

訴訟，經本院111年度訴字第208號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原告不

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299號判決廢棄，

發回本院更為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二、被告應依原告民國110年1月12日申請，作成「清橋字第7002

號」之耕地三七五租約續約登記處分。

三、本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參加人蔡潤森、蔡政潔（下合稱參加人，即出租人）就共有

坐落原臺中縣（民國99年12月25日改制為臺中市）清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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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同）三田段1871、1875、1876地號土地（109年12月23

日合併分割後為同段1871、1874及1874-1地號，下合稱系爭

土地），與原告（即承租人）訂有「清橋字第7002號」耕地

三七五租約（下稱系爭租約），最近一次租期自104年1月1

日至109年12月31日止。原告以私有耕地租約期滿續訂租約

申請書等相關資料，於110年1月12日向被告申請續訂租約

（下稱系爭續約申請）；參加人亦於110年2月4日檢具私有

耕地租約期滿收回耕地申請書等相關資料，以擴大家庭農場

經營規模為由，向被告申請收回系爭土地。經被告審核參加

人切結得自任耕作，及原告同一戶籍直系血親全部所得和支

出相抵後為正數，有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下稱減租條例）

第19條第2項規定之情形，以111年1月24日清區農字第11100

01680號函（下稱原處分）准由參加人依減租條例第19條第2

項規定收回自耕（原處分主旨及說明2誤載為第19條第1

項）。原告不服，提起訴願，訴願決定駁回，遂提起行政訴

訟，前經本院112年3月2日111年度訴字第208號判決（下稱

前審判決）駁回。原告仍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

以114年5月8日112年度上字第299號判決（下稱上訴審判

決）廢棄前審判決，並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被告對於參加人之審查，僅依「切結書」形式認定，就參

加人究否具備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之須以擴大家庭農場

經營規模收回耕地自耕之要件，未曾進行實質審查，為被

告所自承。「私有出租耕地109年底租約期滿處理工作手

冊」（下稱109年工作手冊）所訂之對於減租條例第19條

第2項以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為由收回自耕之審核標

準，所設置之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審查，僅為行政機關之

內部規定，依法不得違背法律保留原則，第一階段審查，

並不具備有剝奪承租人租賃權之效力，所謂之審查通知，

到達承租人亦僅具觀念通知之效果，而不具備行政處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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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及效力，承租人並不因第一階段審查之結果而喪失租

賃權。是本件被告所為之第一階段審查結果，因不符訴願

法第3條第1項所稱「行政處分」之要件，無終止租賃契約

之效力，原告之承租人地位及租佃權利，既未因第一階段

審查結果而受影響，自不因被告發函文載需依訴願法提起

行政救濟等文字，拘束原告需對第一階段審查提起訴願，

更不因原告未針對第一階段審查提起訴願而發生原告對於

被告嗣後所為之終止租約之本件行政處分，喪失提起行政

救濟之權利。

　　⒉原告之外孫女訴外人洪紫婷與原告間並無同居共財之扶養

事實，洪紫婷之所得不得併入原告家屬計算，除有原告於

前審提出之甲證14至16外，尚有原告於本件補充提出之證

據資料，上載洪紫婷之地址均為五權路102號，而非原告

戶籍住所；更有洪紫婷母親訴外人陳金治84年間臺中市第

一醫院檢驗申請單，上載陳金治地址為南社路357號，證

明洪紫婷一家確實曾經承租居住於南社路357號之地址，

而非參加人蔡政潔所述無租屋之事實，上開資料均得證明

洪紫婷確實未曾與原告同住一家之事實。更何況，陳金治

為原告外嫁之女，洪紫婷更為陳金治之養女，對原告而

言，洪紫婷之身分係收養之外孫女，本非自然血緣，更無

可能令原告與洪紫婷需互負扶養義務之可能。故本件洪紫

婷與原告間自始未曾存在同居共財之扶養事實，本件洪紫

婷之所得收入不得併計入原告一家收入計算，原告所得扣

除洪紫婷之部分，確達無法維持生活之標準，依據減租條

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出租人因收回耕地，致承租人

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者。」，不得收回自耕。故本件依據減

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原告將因參加人收回耕地

致失其家庭生活依據，依法不得收回自耕。

　　⒊參加人蔡潤森未曾占用其所稱之自耕地三田段1874-2地號

土地，該土地自始均由原告進行耕作占有使用，參加人蔡

潤森並無在該土地有家庭農場經營存在，業經參加人蔡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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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於本件程序自承在卷；此外，更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暨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駁回再

議處分書，理由書中也已確認三田段1874-2地號土地自始

係由原告占有使用中，未曾回歸參加人蔡潤森占有，是本

件參加人蔡潤森以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為由，欲收回原

告耕地自耕，於法未合。

　　⒋參加人蔡政潔亦未在其所稱之臺中市大安區南安段904地

號土地（下稱南安段904地號土地）上，有經營農場耕作

之事實，參加人蔡政潔補充提出之照片明顯可看出是甫火

燒土地雜草所拍攝制作，因現場土地尚可見燒灼之痕跡，

並從照片顯示之植披狀態比對，亦與原告於本件發回之第

一時間所前往拍攝之照片（現場雜草叢生）之景貌相同，

堪認參加人蔡政潔之南安段904地號土地確係並無經營農

場耕作之事實；此外，參加人蔡政潔亦未就其在南安段90

4地號土地上僅具有持份4分之1，欲於土地上經營家庭農

場，有無取得其餘共有人同意、有無分管契約及分管範圍

何在進行舉證與說明，足認參加人蔡政潔未依法在南安段

904地號土地上經營家庭農場耕作之事實負舉證之責。基

上，本件參加人蔡政潔亦與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規定不

符，同以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為由，欲收回原告耕地自

耕，亦無理由。

　㈡聲明：

　　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⒉被告依原告110年1月12日申請，作成「清橋字第7002號」

之耕地三七五租約續約登記處分。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依原告108年時之全戶戶籍謄本，洪紫婷於00年0月00日出

生，依常情其應於92年間（即其15歲時）自國中畢業，倘

若洪紫婷僅因就學學籍需要而遷入原告戶口，實際上並未

居住在該戶籍地，則自應於國中畢業後立即將其戶籍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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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戶口遷出，並遷移至其實際居住處所，怎可能繼續設籍

至108年？由此可證，洪紫婷實際上乃居住在其設籍地，

與原告有長期共同居住之事實。另有關原告所提寄予洪紫

婷之信件封面、銀行往來對帳單、購物銷貨單報表顧客聯

及捐款收據，僅能證明洪紫婷有以五權路102號為其通訊

地址，並不能僅憑此即推論洪紫婷實際上居住於該址。原

告、原告配偶吳陳月桂與洪紫婷有長期共同居住之事實，

自屬同一家，殆無疑義。是被告核實採計租約期滿前1年

間原告、原告配偶吳陳月桂與洪紫婷等3人之收支，認定

扣除出租人即參加人申請收回耕地部分之所得額後，以原

告一家之其餘收支，仍足以維持一家生活，參加人收回系

爭土地不致使原告失其家庭生活依據，故准由出租人即參

加人收回自耕，於法並無不合。

　　⒉本件參加人蔡政潔主張其在南安段904地號土地上經營家

庭農場，而由該筆土地之查詢資料可知，該筆土地為參加

人蔡政潔及訴外人黃欣田、黃梁恩、黃坤河等4人所共

有，參加人蔡政潔之應有部分為4分之1。被告承辦人員於

114年10月7日會同參加人蔡政潔勘查南安段904地號土

地，參加人蔡政潔於現場指明其使用土地範圍後，被告就

參加人蔡政潔及其他共有人所使用範圍土地分別拍攝照

片，參加人蔡政潔所使用範圍土地位於南安段904地號土

地之南側，目前有種植香蕉9株及落羽松3株，其餘土地則

為待種狀態，至於其他共有人所使用範圍土地目前並未種

植任何作物，其上雜草叢生。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四、參加人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原告就被告110年9月22日清區農字第1100020655號函准予

出租人收回自耕之行政處分，並無於法定期限內提起訴

願，被告前開准予出租人收回自耕之行政處分，業已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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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故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再就第1階段審查之事項，予

以爭執，於法顯然不合。

　　⒉洪紫婷於00年間出生，82年間遷入原告為戶長之戶籍內，

迄至被告於110年間審核系爭續約事件時，洪紫婷之年紀

已33歲，當時，洪紫婷任職於「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

限公司」，其戶籍仍在原告為戶長之戶籍內，洪紫婷與原

告同一戶籍之時間已有28年。洪紫婷於109年間申報其108

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稅時，係以原告為受扶養人，洪紫婷因

而有13萬2,000元之免稅額（原告於00年出生，於109年時

為83歲，當時70歲以上之受扶養直系尊親屬，每人免稅額

為13萬2,000元），茲以洪紫婷自82年間起與原告同一戶

口，洪紫婷於完成學業而進入職場之後，仍在原告之戶籍

內，又洪紫婷所就讀幼稚園顯與原告戶籍地較近，並非自

始未曾與原告同住一處而係與父母同住租屋處，且洪紫婷

以原告為受扶養直系尊親屬予以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其

年度所得可以扣減原告之免稅額，進而減輕其須繳納之所

得稅，故被告審核承租人（原告）之「本人及其配偶與同

一戶內之直系血親綜合所得稅所得總額」，將在原告戶籍

內之洪紫婷所得總額併入計算，並無違反法令之情事，毫

無疑義。

　　⒊原告有7位子女對其負有扶養義務，縱使長男債台高築，

原告尚有6位子女對其負有扶養義務，且原告事先將其名

下之數百萬元、甚至數千萬元價值之財產分配與其子女；

依原告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原告與其

配偶陳吳月桂於108年至少有383萬元以上之存款並有利息

所得，並另有清橋7001號耕地三七五租約、清橋70號耕地

三七五租約及私有地之農業收入，足證原告生活寬裕，參

加人於三七五耕地租約期限屆滿，依法收回參加人所有土

地，並無致原告失其家庭生活依據之情形。

　　⒋參加人蔡潤森對原告提起返還土地等民事訴訟，經臺灣台

中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185號受理在案，前開法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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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函調有關系爭租約之出租人申請收回自耕、承租人申

請續訂租約之資料，其中有原告之000年度收支明細表

（包括原告之配偶陳吳月桂、洪紫婷）、各類所得清單

（包括原告之配偶陳吳月桂、洪紫婷）、農業收入計算

式、收益情形訪談筆錄、原告所填載本人及配偶與同一戶

內直系血親000年全年生活費用等資料，000年度收支明細

表包括原告及其配偶陳吳月桂、洪紫婷之「收入」、「支

出」，原告及其配偶陳吳月桂、洪紫婷均有存款而有利息

所得，並依據收益情形訪談筆錄記載之內容，原告另有清

橋7001號耕地三七五租約、清橋70號耕地三七五租約及私

有地之農業收入，原告對於「您的配偶及其他同一戶內直

系血親人數若干？各從事何種職業？收入各為何？」之問

題，原告回答「外孫女洪紫婷，任職台積電」，因此，原

告於本件訴訟主張被告誤將洪紫婷之收入列入併算等語，

顯無可採。尤其，被告除列與原告同一戶內之洪紫婷之收

入，亦同有列洪紫婷之「支出」予以計算原告該戶之000

年度收支情形，茲以原告主張被告誤將洪紫婷之收入列入

併算等云，而對於被告同列洪紫婷之支出部分隻字不提，

足證原告本件訴訟之請求，確無理由。

　　⒌參加人蔡潤森於三田段1874-2地號土地上種植秋葵等作

物，原告竟擅自將其種植之秋葵等作物予以剷除而竊佔該

筆土地，參加人蔡潤森於110年3月26日至臺中市政府警察

局清水分局三田派出所報案（發生時間：109年8月12

日），該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2841

號受理在案，其後因原告仍未返還三田段1847-2地號土地

予參加人蔡潤森，而繼續竊佔該土地，參加人蔡潤森於11

1年3月1日再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三田派出所報

案，亦已提起請求返還土地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之民事訴訟，因此，原告主張參加人蔡潤森並未曾占用該

自耕地且無耕作事實等云，非屬事實，蓋三田段1874-2地

號土地非屬耕地三七五租約之耕地，原告並無使用前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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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法律上權利，原告係強行竊佔參加人蔡潤森所有之土

地毫無疑義。故參加人蔡潤森確實要收回系爭土地與參加

人蔡潤森所有三田段1874-2地號土地自耕，乃不爭之事

實。另參加人蔡潤森於前審言詞辯論時陳稱欲「繼續」種

植秋葵等作物，係因其原本在三田段1874-2地號土地上種

植秋葵等作物，未料，原告竟竊佔該筆土地，而將參加人

蔡潤森所種植之秋葵等作物予以剷除。參加人蔡潤森得收

回系爭土地而與三田段1874-2地號土地自耕，此乃減租條

例第19條第2項所為之規定，並不因原告故意無權占有三

田段1874-2地號土地而受到影響，故原告辯稱其占有使用

（無權占有）參加人蔡潤森所有三田段1874-2地號土地，

而主張參加人蔡潤森不能收回系爭土地自耕等云，顯然無

理由。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五、爭點：

　　依上訴審判決意旨，本件訴外人洪紫婷是否有與原告共同生

活之事實？參加人於鄰近耕地有無實際從事農作之事實？

六、本院的判斷：

　㈠事實概要記載之事實，有系爭租約（見本院前審卷1第57-58

頁）、被告110年9月22日函（見本院前審卷1第119-120

頁）、被告110年11月2日清區農字第1100024170號函（見本

院前審卷1第481頁）、被告110年11月12日清區農字第11000

24842號函（見本院前審卷1第483頁）、原處分（見本院前

審卷1第39頁）、訴願決定（見本院前審卷1第43-56頁）、

前審判決（見本院前審卷2第221-249頁）、上訴審判決（見

本院卷第15-20頁）等證據可以證明。

　㈡按受發回或發交之高等行政法院，就最高行政法院所指示應

予調查之事項，自應予查明，並以最高行政法院所為廢棄理

由之法律上判斷為其判決基礎，行政訴訟法第260條第2項、

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為經最高行政法院發回更審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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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本院在此個案中，自應受最高行政法院發回判決所表示

個案法律意見之拘束，並依其提示之法律意見，據為解釋法

律之基礎。本件發回意旨略以：

　　⒈依減租條例第19條、第20條規定，準此，耕地租約於租期

屆滿時，如承租人願繼續承租，出租人以擴大家庭農場經

營規模為由收回自耕，須出租人具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

之事實，並以出租人能自任耕作，收回耕地未致承租人失

其家庭生活依據等條件，始得收回自耕。又減租條例於72

年12月23日修正增訂第19條第2項之規定，係配合第2階段

農地改革，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是以，出租人如另有

自耕地且同時為擴大其經營規模者，則對其出租耕地收回

自耕，可不受該條例第19條原訂「出租人所有收益足以維

持一家生活者」之限制，鼓勵出租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之

規模，以達促進農業現代化之立法意旨。因此，出租人依

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規定，申請收回與其自耕地同一或

鄰近地段內之耕地，須出租人實際於該處從事農業經營，

始與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所稱「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

模」之意旨相當。

　　⒉按所謂「家」者，依民法第1122條規定，乃以永久共同生

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屬團體；至所謂「戶」，參諸戶籍法

第3條規定，則係戶籍登記之單位（同條第1項參照），指

在一家，或同一處所同一主管人之下共同生活，或經營共

同事業者為一戶（同條第2項參照），其意涵與民法所稱

之「家」，並非完全相同。民法上得以構成一「家」之成

員間是否具家長家屬關係，應取決於其有無共同生活之客

觀事實，而非以是否登記同一戶籍為唯一認定標準（司法

院釋字第415號解釋參照）。所謂「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

的而同居」，指以永久同居之意思，繼續的經營實質共同

生活，而具有永久同居之事實而言。減租條例第19條第1

項第2款規定，既以出租人所有收益是否足以維持「一

家」生活為要件，故此款要件之是否該當，自應以出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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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即與出租人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

屬團體為範圍核實認定；同條項第3款規定有關是否致承

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者，所謂之「家庭」範圍亦

然。又內政部基於耕地租佃中央主管機關地位，為協助下

級機關執行減租條例第19條規定及認定事實之必要，訂有

109年工作手冊之行政規則，鄉（鎮、巿、區）公所於處

理相關案件時，固得予以援用。惟其中關於減租條例第19

條第1項第3款之審核標準，以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

戶內之直系血親前1年綜合所得總額為判斷依據，而未以

與承租人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屬作為核算之範

圍，與民法「家」之規定不合，如於個案之適用上有不合

之情，應不予適用，仍應依民法關於「家」之規定予以核

實認定。

　　⒊原告主張洪紫婷係幼時因就學學籍需要而遷入原告戶口，

實際上未曾與原告同住，其後洪紫婷為節稅始將原告列報

為被扶養人，尚無與原告共同生活之事實，其所得不得與

原告併入家屬計算，並提出本院前審卷1甲證14至16之證

據資料等件以為證明，則本院前審就此攸關原告是否因參

加人收回系爭土地而致失其家庭生活依據一節，自有調查

審認之必要。本院前審僅以洪紫婷與原告設籍同一戶內，

且洪紫婷於108年度綜合所得稅並申報原告為受扶養人，

即認原處分將洪紫婷列入核算並無違誤，而未以永久共同

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一家作為認定標準，核有適用法規不當

之違法。

　　⒋又參加人係依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規定申請收回系爭土

地，其申請時固已依109年工作手冊規定，提出自任耕作

切結書及鄰近耕地所有權狀，而就參加人於鄰近耕地有無

實際從事農作之事實，參加人雖提出本院前審卷1第467

頁、第493頁自耕地照片資為佐證，惟為原告所爭執，並

主張參加人蔡潤森並未曾占用該自耕地且無耕作事實；參

加人蔡政潔之自耕地經原告實地查看，遍見雜草叢生毫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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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作跡象等情。且被告訴訟代理人於本院前審準備程序中

亦自承並未至現場勘查，僅依切結書審查等語（見本院前

審卷1第524頁），則就參加人於鄰近耕地有無實際從事農

作之事實，關係參加人是否符合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而

得收回系爭土地之要件，實有調查審認之必要。前審判決

就此重要事項未予調查，逕以參加人於言詞辯論時陳稱欲

繼續種植秋葵等作物，且其附近另有其他土地，可供擴大

經營家庭農場，並提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之自耕地上已種

植作物之照片為證等語，即認本件出租人已有從事農作之

自耕地，尚嫌速斷，亦有未盡職權調查義務及判決不備理

由之違法。

　　⒌以上廢棄理由係就本件具體事實應如何涵攝於法律構成要

件，已明確表示法律見解，本院為更審後，並無相異事實

之認定，依前揭行政訴訟法第260條第3項規定，本院自應

受上級審關於事實評價之法律見解拘束，並據為判決基

礎。從而針對本件洪紫婷是否有與原告共同生活之事實及

參加人於鄰近耕地有無實際從事農作之事實，本院進一步

調查、敘明認定如下。

　㈢本件應適用的法令：

　　⒈減租條例第1條規定：「耕地之租佃，依本條例之規定；

本條例未規定者，依土地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第6條

規定：「（第1項）本條例施行後，耕地租約應一律以書

面為之；租約之訂立、變更、終止或換訂，應由出租人會

同承租人申請登記。（第2項）前項登記辦法，由內政

部、直轄市政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第17條規

定：「（第1項）耕地租約在租佃期限未屆滿前，非有左

列情形之一不得終止：一、承租人死亡而無繼承人時。

二、承租人放棄耕作權時。三、地租積欠達兩年之總額

時。四、非因不可抗力繼續1年不為耕作時。五、經依法

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時。（第2項）依前項第5款規

定，終止租約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出租人應給予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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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左列補償：一、承租人改良土地所支付之費用。但以未

失效能部分之價值為限。二、尚未收穫農作物之價額。

三、終止租約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減除土地增值稅後餘

額3分之1。」第19條規定：「（第1項）耕地租約期滿

時，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出租人不得收回自耕：一、出租

人不能自任耕作者。二、出租人所有收益足以維持一家生

活者。三、出租人因收回耕地，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

據者。（第2項）出租人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得收

回與其自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耕地自耕，不受前項第

2款規定之限制。（第3項）出租人依前項規定收回耕地

時，準用第17條第2項規定補償承租人。（第4項）出租人

不能維持其一家生活而有第1項第3款情事時，得申請鄉

（鎮、市、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予以調處。」第20條

規定：「耕地租約於租期屆滿時，除出租人依本條例收回

自耕外，如承租人願繼續承租者，應續訂租約。」

　　⒉耕地三七五租約清理要點第1點規定：「耕地租約之清

理，除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省（市）耕地租約登記辦

法外，依本要點行之。」第3點規定：「（第1項）耕地租

約之訂立、續訂、變更、終止、註銷或更正，由出租人會

同承租人申請登記，當事人一方不會同他方申請時，得由

他方陳明理由，單獨申請登記。（第2項）鄉（鎮、市、

區）公所受理由當事人之一方單獨申請登記時，應通知他

方於接到通知後20日內提出書面意見，逾期未提出者，視

為同意。（第3項）前項登記係依確定判決、訴訟上之和

解或調解成立、耕地租佃委員會之調解或調處成立而為

者，免再通知他方。」第4點規定：「耕地租約期滿，出

租人申請終止租約，而承租人申請繼續承租時，依左列規

定處理：（一）承租人仍繼續耕作，而出租人有耕地三七

五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應准承租人續

訂租約。（二）出租人無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9條第1

項第1款、第2款情形，承租人因出租人收回耕地致失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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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生活依據者，由（鎮、市、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依

申請予以調處。（三）出租人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

且無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3款情形

之一者，得收回與其自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耕地自

耕，不受同條項第2款規定限制。（四）出租人無耕地三

七五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2款情形，而承租人

不因出租人收回耕地，失其家庭生活依據，准由出租人收

回自耕。」第5點規定：「耕地租約期滿，出租人未申請

終止租約，而承租人申請繼續承租，並有繼續耕作之事實

者，應准續訂租約。」第14點規定：「因清理租約所為耕

地租約之訂立、續訂、變更、終止、註銷或更正登記，出

租人、承租人間發生爭議時，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26

條規定處理。但鄉（鎮、市、區）公所就同條例第19條所

為耕地准否收回自耕之核定與調處，當事人如有不服，得

依訴願法規定提起訴願。」

　　⒊臺中市耕地租約登記自治條例第1條規定：「臺中市（以

下簡稱本市）為辦理耕地租約登記，特依耕地三七五減租

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6條第2項規定制定本自治條

例。」第3條第1項規定：「耕地租約之訂立、換訂、續

訂、變更、終止或更正，除本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外，應由

出租人會同承租人申請登記。」第4條規定：「（第1項）

耕地租約登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出租人或承租人

單獨申請之：一、經判決確定。二、經訴訟上和解或調解

成立。三、經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或調處成立。四、耕地

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而終止租約。五、耕地之

全部經承租人承買或承典。六、出租人或承租人姓名、住

址變更。七、出租人或承租人不會同申請登記，經一方敘

明理由，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第2項）出租人或承租

人依前項第7款申請登記，除檢附區公所准否收回自耕案

件之核定或調處之證明文件辦理者外，區公所應以書面通

知他方得於接到通知之日起20日內提出書面異議，逾期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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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者，由區公所逕為登記。（第3項）前項情形經他方

提出異議者，依本條例第26條規定辦理。」

　　⒋臺灣省耕地租約登記辦法第1條規定：「本辦法依耕地三

七五減租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6條第2項規定訂定

之。」第2條規定：「（第1項）耕地租約之訂立、變更、

終止或換訂登記，應由出租人會同承租人於登記原因發生

日起30日內，向當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請。（第2

項）前項租約登記，出租人或承租人不會同申請時，得由

一方敘明理由，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單獨申請登記，除有

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逕行登記外，鄉（鎮、市、區）公所應

通知他方於接到通知之日起20日內提出書面意見，逾期未

提出者，由該管鄉（鎮、市、區）公所逕行登記：一、經

判決確定者。二、經訴訟上和解或調解成立者。三、經耕

地租佃委員會調解或調處成立者。四、出租人死亡，其繼

承人辦竣繼承登記者。五、耕地經逕為標示變更登記者。

六、耕地之一部經政府機關徵收，並辦竣所有權登記者。

（第3項）前項受通知之他方提出異議，且其異議屬耕地

租佃爭議者，依本條例第26條規定處理。」

　　⒌109年工作手冊：「……玖、審查……三、審核標準：減

租條例第19條第1項各款審認方式，詳下列第㈠1點之審核

標準所述。㈠出租人申請收回自耕，承租人申請續訂租約

【雙方皆有申請】：1.……（3）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

2款所稱『出租人所有收益足以維持一家生活者』，係謂

租約期滿前1年（即108年）出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

內之直系血親綜合所得稅所得總額足以支付出租人本人及

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全年生活費用者而言。又同

條項第3款所稱『出租人因收回耕地，致承租人失其家庭

生活依據者』，係指租約期滿前1年（即108年）承租人本

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綜合所得稅所得總額，

扣除出租人申請收回耕地部分之所得額後，不足以支付承

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全年生活費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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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4）出租人、承租人收益審核標準如下：（86年1

0月29日台內地字第8610098號函）Ａ、出租人、承租人之

收益，以租約期滿前1年（即108年），出租人、承租人本

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綜合所得總額為準。

……Ｃ、出租人、承租人本人及配偶或其同一戶內直系血

親如為無固定職業或無固定收入之人，其收益之認定，得

以勞動部公布之基本工資新臺幣（下同）2萬3,100元/

月……核計基本收入。至於是否屬有工作能力而須核計其

所得之人，參考社會救助法第5條之3規定，指16歲以上，

未滿65歲，而無下列情事之一者……D、審核出租人、承

租人收益時，對於下列兩種收益，如經出租人、承租人之

一方舉證並查明屬實者，亦應併入收益總額核計：甲、漏

報或匿報之收入，或依所得稅法規定免納所得稅之所得

（所得稅法第4條）。乙、以動產或不動產借與他人使用

未收取租金者，亦應按當時當地一般租金或收益率核定其

收益，納入收益總額。E、出、承租農民與其配偶領取之

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或其他社會福利津貼，屬於收益性質，

應併入收益總額核計（內政部86年10月2日台內地字第860

8597號函）。……（5）出租人、承租人生活費用審核標

準如下：A、出租人、承租人之生活費用，以租約期滿前1

年（即108年），出租人、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

內之直系血親全年生活費用為準（內政部88年10月22日台

內地字第8812350號）。……B、生活費用之計算標準，準

用衛生福利部、各直轄巿政府所分別公告之108年度……

臺中市、……最低生活費（如下表），核計其生活費用：

臺中市13,813元/月、……C、審核出租人、承租人生活費

用時，並得加計下列各項生活必要之支出費用：……乙、

得加計醫藥及生育費支出（須檢具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

及診所開立之單據，但受有全民健康保險給付部分，不得

加計。）……D、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之支出費用，

應予加計（內政部88年12月8日台內地字第889745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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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6）審核出租人、承租人收益、支出之各種資

料，鄉（鎮、巿、區）公所應彙整填載於『108年全年收

支明細表』，計算出收支相減後之數據，俾利審認。該數

據如為正數，表示足以維持一家生活；如為負數，表示不

足維持一家生活。2.出租人無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1

款、第2款情形，而承租人無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

情形，承租人不因出租人收回耕地而失其家庭生活依據

者，准由出租人收回自耕。……4、依減租條例第19條第2

項規定，出租人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且無減租條例

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3款情形之一者，並依同條例第17

條第2項第1款、第2款規定補償承租人後，准予收回與其

自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耕地自耕，不受第19條第1項

第2款規定限制。審核標準如下：……乙、『自耕地』之

認定，應以出租人所有者為限（內政部79年8月31日台內

地字第828311號函）。丙、所稱『鄰近地段』，係指出租

人要求收回之出租耕地與其自耕地之距離未超過15公

里……（內政部89年8月3日台內地字第8908828號

函……）。」綜上規定，出租人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

模，得申請收回與其自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出租耕地

自耕，而其申請收回之出租耕地與自耕地間之距離應以未

超過15公里為限。而所謂「出租人因收回耕地」致「承租

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二者間必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

足當之，意即指承租人本以耕種租約耕地維持生活，一旦

出租人收回租約耕地，本可維持之生活即難以維持而言。

因而國家強制續租耕地之規制性決定，應在經過詳細嚴謹

之事實調查程序後，確認承租人非靠耕作承租之耕地，否

則難以維持生活之先決條件下，才有規範上之正當性。亦

即對承租人生活維持與耕地租賃間之審查，應實質進行。

惟依前開上訴審判決意旨，109年工作手冊關於減租條例

第19條第1項第3款之審核標準，以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

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前1年綜合所得總額為判斷依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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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以與承租人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屬作為核算

之範圍，與民法「家」之規定不合，如於個案之適用上有

不合之情，應不予適用，仍應依民法關於「家」之規定予

以核實認定。

　㈣依上訴審判決意旨，本件洪紫婷未有與原告共同生活之事

實，參加人申請收回耕地，將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

有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之情事：

　　⒈經查，依原告108年戶籍謄本所載全戶有原告、配偶陳吳

月桂、外孫女洪紫婷共3人（見本院前審卷1第289頁），

且洪紫婷於108年度綜合所得稅並申報原告為受扶養人

（見本院前審卷1第541頁），此有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沙鹿

稽徵所111年11月22日中區國稅沙鹿綜所字第1112462382

號書函附卷可稽（見本院前審卷1第539-541頁）。惟依原

告所提出之洪紫婷「明德女中94學年度第一學期高三八學

生通訊錄」、「92~99年台灣銀行-明德女中、嶺東科技大

學就學貸款申請撥款通知書」共10張、「機車強制險投保

資料」、93年間所收信件封面、華南銀行往來對帳單、11

0年購物銷貨單報表顧客聯、111年捐款中華社會福利聯合

勸募協會之捐款收據等（見本院前審卷1第593-615頁、本

院卷第325-343頁），可知洪紫婷自高中時期之通訊地址

均為○○縣○○鎮（現為○○市○○區）橋頭里五權路10

2號（見本院卷第593-615頁），且其父母通訊地址亦為相

同地址，顯見洪紫婷雖戶籍登記於原告戶內，惟實際居住

地為他處，依前開說明，洪紫婷並非與原告為以永久同居

之意思，繼續的經營實質共同生活，而具有永久同居之事

實，至洪紫婷於申報108年度綜合所得稅時，將原告列為

被扶養人，為常見之節稅考量，縱使確實有扶養事實，亦

不足以用以證明報稅者與被申報為扶養者具有永久同居之

事實。是雖原告108年度全戶符合109年工作手冊關於減租

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之「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

內之直系血親」包含配偶及洪紫婷共3人，惟因洪紫婷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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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與原告以永久同居之意思，繼續的經營實質共同生活，

而具有永久同居之事實，於本件個案適用上有不合之情，

應不予適用，應依民法關於「家」之規定予以核實認定，

即原告108年全戶實際具有永久同居之事實者僅有原告及

其配偶，自應僅得以原告及其配偶前1年綜合所得總額為

核算範圍計算108年全年總收支。至於參加人主張洪紫婷

所就讀幼稚園顯與原告戶籍地較近，並非自始未曾與原告

同住一處而係與父母同住租屋處等云，惟參加人對於洪紫

婷是否於就讀幼稚園時確實居住於原告戶籍地址，未能提

出具體證據僅屬主觀臆測，況縱使洪紫婷於就讀幼稚園或

國小時期曾與原告同住一處，本件審酌洪紫婷是否有與原

告共同生活之事實，認定重點在於「以永久同居之意思，

繼續的經營實質共同生活，而具有永久同居之事實」，自

應以洪紫婷於成年後實際居住選擇為認定，依前開所述，

洪紫婷自就讀高中以後之通訊地址均非原告提出系爭續約

申請案時之戶籍地，顯見洪紫婷雖當時戶籍登記於原告戶

內，惟實際居住地為他處，至於成年前之居住選擇並非其

可完全自行決定，不影響本件洪紫婷是否有以永久同居之

意思與原告共同生活之事實認定，故參加人前開主張為無

理由。又被告主張仍應依109年工作手冊關於減租條例第1

9條第1項第3款之審核標準，即以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

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前1年綜合所得總額為判斷依據等

語，為上訴審所不採，已如前述，故為無理由，亦不可

採。

　　⒉本件關於承租人即原告108年度收入、支出部分，經參酌

原告及其家人全戶戶籍謄本與財政部中區國稅局108年度

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等相關資料及全年生活費支

出，核實採計其108年全年總收支情形如下：

　　　⑴108年全戶收入部分：

　　　　查原告108年全戶有原告、配偶陳吳月桂共2人（見本院

前審卷1第289頁），108年全年全戶收支明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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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原告為00年0月00日出生，108年時為82歲，已逾65

歲，依其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等相關資料查

證，原告本人無課稅所得資料，亦無固定職業，惟

有農會利息14,753元收入（見訴願卷第113頁）及農

業收入（不含本案農地）91,635元（見訴願卷第115

頁），有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在卷

可參（見本院前審卷1第281頁），故合計收入為10

6,388元。

　　　　B、原告配偶陳吳月桂無課稅所得資料，為00年出生，1

08年時年齡為82歲，已逾65歲，無固定職業或固定

收入，惟有農會利息6,716元收入（見本院前審卷1

第341頁），無其他所得，有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

類所得資料清單在卷可參（見本院前審卷1第283

頁），故合計收入為6,716元。

　　　　C、是以，原告全戶收入合計為113,104元（計算式：10

6,388元＋6,716元＝113,104元）。

　　　⑵108年全戶支出部分：

　　　　A、生活費用依109年工作手冊玖三㈠⒈⑸B，108年度臺

中市最低生活費標準為每人每月13,813元，核算原

告全戶2人全年生活費用計331,512元（計算式：13,

813元×12×2人＝331,512元）。

　　　　B、原告醫療費用支出31,920元，有醫療費用收據影本

附卷可稽（見本院前審卷1第293-311頁），保險費

支出為（農保＋勞保）1,364元（見本院前審卷1第3

13頁）。

　　　　C、是以，原告全戶全年支出共計為364,796元（計算

式：331,512元＋31,920元＋1,364元＝364,796

元）。

　　　⑶承上，原告108年全戶總收入為113,104元，全戶總支出

為364,796元，據此核算收支相減結果為負數251,69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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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式：113,104元－364,796元＝－251,692元），

不足以維持一家生活。

　　⒊綜上所述，由原告108年之家內所得或財產情形觀察系爭

土地收回後之經濟生活，將致原告（即承租人）失其家庭

生活依據，即承租人即原告及其配偶之收支合併計算相減

數額為負數，確因出租人即參加人收回系爭耕地致失其等

家庭生活依據，核有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之情事，

是被告認定原告不因參加人收回耕地而失其家庭生活依

據，而以原處分核准參加人收回耕地，核有違誤。另減租

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所規定「出租人因收回耕地，致承

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者」，依109年底工作手冊係指租

約期滿前1年（即民國108年）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

戶內之直系血親綜合所得稅所得總額，扣除出租人申請收

回耕地部分之所得額後，不足以支付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

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全年生活費用者而言，並不論其原

有財產多寡，自無須將其原有財產納入審酌之依據，是參

加人主張承租人及其家屬尚有其他不動產及存款等應一併

列入家庭收入，並請求調查其等名下動產及不動產云云，

容有誤解，委非可採。

　　⒋依首揭規定，出租人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且無減租

條例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3款情形之一者，始得收回與

其自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耕地自耕，不受同條項第2

款規定限制；但若有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3款

情形，承租人申請繼續承租，且承租人仍繼續耕作，即應

准承租人續訂租約。承前所述，本件承租人即原告已符合

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即參加人因收回耕地，

將導致原告失其家庭生活依據之情事，依上開說明，即應

准原告續訂租約。是參加人主張其已在南安段904地號自

耕地實際經營農耕，實契合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要件等

語，縱然屬實，仍無從據以准許參加人收回系爭耕地自

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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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㈤況參加人於鄰近耕地並無實際從事農作之事實：

　　經查，系爭租約於109年12月31日期滿，原告於被告公告受

理申請期間，以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為由申請收回自耕乙

節，已提出申請書、出租人自任耕作切結書、自耕地土地所

有權狀影本、身分證影本（見本院前審卷1第163-183頁）等

件為證。參加人蔡潤森提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之自耕地為其

所有且坐落與系爭土地為同一地段（見本院前審卷1第179

頁），參加人蔡政潔提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之自耕地為其所

有且坐落與系爭土地鄰近地段之南安段904地號（見本院前

審卷1第177頁），且經被告查明該自耕地與系爭土地之距離

為9.610公里（見本院前審卷1第277頁），即出租耕地與參

加人之自耕地距離未超過15公里，確實位於鄰近地段，申請

收回可達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之目的。惟被告於本院前審

111年11月15日準備程序自承並未至現場勘查，僅依切結書

審查等語（見本院前審卷1第524頁）；參加人蔡潤森於本院

114年9月16日準備程序自承其土地目前被原告占用，所以沒

有擴大經營（見本院卷第156頁）；參加人蔡政潔提出之114

年8月28日答辯（一）狀主張其於自耕地確實有種植南瓜、

龍柏、落羽松等作物，惟因灌溉溝渠堵塞，現休耕養地（見

本院卷第115-117頁），於本院114年9月16日準備程序亦自

承目前土地是休耕狀態（見本院卷第156-157頁），於參加

人114年10月16日答辯狀（二）中強調「因灌溉溝渠溢流致

淹沒農田此不可抗力因素，致種植之龍柏樹皆枯死，與大安

區公所、農田水利會進行國賠訴訟（如附件四），後為培養

地力致暫時未耕作，但有持續整地管理，今亦已整地結束，

預訂明年春天恢復種植」（見本院卷第219-221頁），而依

參加人提出之證據，參加人蔡政潔於110年12月間確實曾因

南安段904地號土地因灌溉溝渠溢流淹沒作物等情向大安區

公所等單位陳情，並提起相關國家賠償之訴訟（見本院卷第

257-285頁）。此有南安段904地號土地土地所有權狀（見本

院前審卷1第177頁）、三田段1874-1地號土地土地所有權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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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本院前審卷1第179頁）、三田段1871地號土地至南安段

904地號土地GOOGLE地圖測量距離（見本院前審卷1第277

頁）、本院前審111年11月15日準備程序筆錄（見本院前審

卷1第519-528頁）、參加人蔡政潔114年8月28日答辯（一）

狀及所附證據（見本院卷第101-117頁）、本院114年9月16

日準備程序筆錄（見本院卷第151-158頁）、參加人114年10

月16日答辯狀（二）及所附證據（見本院卷第201-285頁）

在卷可稽。綜合前開事證，被告於審查系爭續約申請時並未

至參加人耕地現場勘查實際種植情形，參加人蔡潤森自承其

土地目前被原告占用所以沒有擴大經營，參加人蔡政潔則自

述因灌溉溝渠溢流致淹沒農田此不可抗力因素，致種植之龍

柏樹皆枯死，與○○市○○區公所、農田水利會進行國賠訴

訟，預訂明年春天恢復種植等語，顯見參加人於鄰近耕地均

未有實際從事農作之事實，故參加人不符合減租條例第19條

第2項「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收回自耕規定。

　㈥另參加人主張原告就被告110年9月22日清區農字第11000206

55號函准予出租人收回自耕之行政處分，並無於法定期限內

提起訴願，被告前開准予出租人收回自耕之行政處分，業已

確定，故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再就第1階段審查之事項予以

爭執，於法顯然不合云云。惟查，被告審查依據為109年工

作手冊，審核方式分2階段審查，第1階段係被告以110年9月

22日清區農字第1100020655號函認定原告及參加人雙方符合

第1階段審查，並請參加人就補償事宜與原告協議等事項，

僅屬觀念通知，實際同意參加人收回系爭土地則係原處分，

故原告以原處分提起訴願並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並無不合

法，參加人之主張為無理由，併予敘明。

　㈦綜上所述，參加人申請收回系爭土地自任耕作，將致原告失

其家庭生活依據，有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情形。

且依參加人提出之證明，亦難認參加人於鄰近耕地有實際從

事農作之事實，不符合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擴大家庭農

場經營規模」收回自耕規定。則被告依減租條例第19條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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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以原處分准由出租人（即參加人）收回系爭土地自耕

之申請，認事用法均有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有未

合。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有理由，自應由本

院將原處分撤銷，並命被告重新就系爭土地之續租申請案

件，作成「清橋字第7002號」之耕地三七五租約續約登記之

行政處分。

　㈧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

要，併予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有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7  　　日

                        審判長法官  劉錫賢

                              法官  郭書豪

                              法官  林靜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

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

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

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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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7 　　日

                              書記官  黃毓臻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本案之

行政法院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訴訟代

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

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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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訴更一字第4號
民國115年4月1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陳進廷                                     


訴訟代理人  江彗鈴  律師
被      告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代  表  人  蔡慶生              
訴訟代理人  陳金村  律師
參  加  人  蔡政潔                                      


            蔡潤森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陳惠伶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耕地三七五租約事件，原告不服臺中市政府中華民國111年7月1日府授法訴字第111016861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11年度訴字第208號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原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299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更為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二、被告應依原告民國110年1月12日申請，作成「清橋字第7002號」之耕地三七五租約續約登記處分。
三、本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參加人蔡潤森、蔡政潔（下合稱參加人，即出租人）就共有坐落原臺中縣（民國99年12月25日改制為臺中市）清水區（下同）三田段1871、1875、1876地號土地（109年12月23日合併分割後為同段1871、1874及1874-1地號，下合稱系爭土地），與原告（即承租人）訂有「清橋字第7002號」耕地三七五租約（下稱系爭租約），最近一次租期自104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止。原告以私有耕地租約期滿續訂租約申請書等相關資料，於110年1月12日向被告申請續訂租約（下稱系爭續約申請）；參加人亦於110年2月4日檢具私有耕地租約期滿收回耕地申請書等相關資料，以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為由，向被告申請收回系爭土地。經被告審核參加人切結得自任耕作，及原告同一戶籍直系血親全部所得和支出相抵後為正數，有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下稱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規定之情形，以111年1月24日清區農字第1110001680號函（下稱原處分）准由參加人依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規定收回自耕（原處分主旨及說明2誤載為第19條第1項）。原告不服，提起訴願，訴願決定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前經本院112年3月2日111年度訴字第208號判決（下稱前審判決）駁回。原告仍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14年5月8日112年度上字第299號判決（下稱上訴審判決）廢棄前審判決，並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被告對於參加人之審查，僅依「切結書」形式認定，就參加人究否具備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之須以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收回耕地自耕之要件，未曾進行實質審查，為被告所自承。「私有出租耕地109年底租約期滿處理工作手冊」（下稱109年工作手冊）所訂之對於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以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為由收回自耕之審核標準，所設置之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審查，僅為行政機關之內部規定，依法不得違背法律保留原則，第一階段審查， 並不具備有剝奪承租人租賃權之效力，所謂之審查通知，到達承租人亦僅具觀念通知之效果，而不具備行政處分之要件及效力，承租人並不因第一階段審查之結果而喪失租賃權。是本件被告所為之第一階段審查結果，因不符訴願法第3條第1項所稱「行政處分」之要件，無終止租賃契約之效力，原告之承租人地位及租佃權利，既未因第一階段審查結果而受影響，自不因被告發函文載需依訴願法提起行政救濟等文字，拘束原告需對第一階段審查提起訴願，更不因原告未針對第一階段審查提起訴願而發生原告對於被告嗣後所為之終止租約之本件行政處分，喪失提起行政救濟之權利。
　　⒉原告之外孫女訴外人洪紫婷與原告間並無同居共財之扶養事實，洪紫婷之所得不得併入原告家屬計算，除有原告於前審提出之甲證14至16外，尚有原告於本件補充提出之證據資料，上載洪紫婷之地址均為五權路102號，而非原告戶籍住所；更有洪紫婷母親訴外人陳金治84年間臺中市第一醫院檢驗申請單，上載陳金治地址為南社路357號，證明洪紫婷一家確實曾經承租居住於南社路357號之地址，而非參加人蔡政潔所述無租屋之事實，上開資料均得證明洪紫婷確實未曾與原告同住一家之事實。更何況，陳金治為原告外嫁之女，洪紫婷更為陳金治之養女，對原告而言，洪紫婷之身分係收養之外孫女，本非自然血緣，更無可能令原告與洪紫婷需互負扶養義務之可能。故本件洪紫婷與原告間自始未曾存在同居共財之扶養事實，本件洪紫婷之所得收入不得併計入原告一家收入計算，原告所得扣除洪紫婷之部分，確達無法維持生活之標準，依據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出租人因收回耕地，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者。」，不得收回自耕。故本件依據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原告將因參加人收回耕地致失其家庭生活依據，依法不得收回自耕。
　　⒊參加人蔡潤森未曾占用其所稱之自耕地三田段1874-2地號土地，該土地自始均由原告進行耕作占有使用，參加人蔡潤森並無在該土地有家庭農場經營存在，業經參加人蔡潤森於本件程序自承在卷；此外，更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暨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駁回再議處分書，理由書中也已確認三田段1874-2地號土地自始係由原告占有使用中，未曾回歸參加人蔡潤森占有，是本件參加人蔡潤森以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為由，欲收回原告耕地自耕，於法未合。
　　⒋參加人蔡政潔亦未在其所稱之臺中市大安區南安段904地號土地（下稱南安段904地號土地）上，有經營農場耕作之事實，參加人蔡政潔補充提出之照片明顯可看出是甫火燒土地雜草所拍攝制作，因現場土地尚可見燒灼之痕跡，並從照片顯示之植披狀態比對，亦與原告於本件發回之第一時間所前往拍攝之照片（現場雜草叢生）之景貌相同，堪認參加人蔡政潔之南安段904地號土地確係並無經營農場耕作之事實；此外，參加人蔡政潔亦未就其在南安段904地號土地上僅具有持份4分之1，欲於土地上經營家庭農場，有無取得其餘共有人同意、有無分管契約及分管範圍何在進行舉證與說明，足認參加人蔡政潔未依法在南安段904地號土地上經營家庭農場耕作之事實負舉證之責。基上，本件參加人蔡政潔亦與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規定不符，同以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為由，欲收回原告耕地自耕，亦無理由。
　㈡聲明：
　　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⒉被告依原告110年1月12日申請，作成「清橋字第7002號」之耕地三七五租約續約登記處分。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依原告108年時之全戶戶籍謄本，洪紫婷於00年0月00日出生，依常情其應於92年間（即其15歲時）自國中畢業，倘若洪紫婷僅因就學學籍需要而遷入原告戶口，實際上並未居住在該戶籍地，則自應於國中畢業後立即將其戶籍自原告戶口遷出，並遷移至其實際居住處所，怎可能繼續設籍至108年？由此可證，洪紫婷實際上乃居住在其設籍地，與原告有長期共同居住之事實。另有關原告所提寄予洪紫婷之信件封面、銀行往來對帳單、購物銷貨單報表顧客聯及捐款收據，僅能證明洪紫婷有以五權路102號為其通訊地址，並不能僅憑此即推論洪紫婷實際上居住於該址。原告、原告配偶吳陳月桂與洪紫婷有長期共同居住之事實，自屬同一家，殆無疑義。是被告核實採計租約期滿前1年間原告、原告配偶吳陳月桂與洪紫婷等3人之收支，認定扣除出租人即參加人申請收回耕地部分之所得額後，以原告一家之其餘收支，仍足以維持一家生活，參加人收回系爭土地不致使原告失其家庭生活依據，故准由出租人即參加人收回自耕，於法並無不合。
　　⒉本件參加人蔡政潔主張其在南安段904地號土地上經營家庭農場，而由該筆土地之查詢資料可知，該筆土地為參加人蔡政潔及訴外人黃欣田、黃梁恩、黃坤河等4人所共有，參加人蔡政潔之應有部分為4分之1。被告承辦人員於114年10月7日會同參加人蔡政潔勘查南安段904地號土地，參加人蔡政潔於現場指明其使用土地範圍後，被告就參加人蔡政潔及其他共有人所使用範圍土地分別拍攝照片，參加人蔡政潔所使用範圍土地位於南安段904地號土地之南側，目前有種植香蕉9株及落羽松3株，其餘土地則為待種狀態，至於其他共有人所使用範圍土地目前並未種植任何作物，其上雜草叢生。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四、參加人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原告就被告110年9月22日清區農字第1100020655號函准予出租人收回自耕之行政處分，並無於法定期限內提起訴願，被告前開准予出租人收回自耕之行政處分，業已確定，故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再就第1階段審查之事項，予以爭執，於法顯然不合。
　　⒉洪紫婷於00年間出生，82年間遷入原告為戶長之戶籍內，迄至被告於110年間審核系爭續約事件時，洪紫婷之年紀已33歲，當時，洪紫婷任職於「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其戶籍仍在原告為戶長之戶籍內，洪紫婷與原告同一戶籍之時間已有28年。洪紫婷於109年間申報其108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稅時，係以原告為受扶養人，洪紫婷因而有13萬2,000元之免稅額（原告於00年出生，於109年時為83歲，當時70歲以上之受扶養直系尊親屬，每人免稅額為13萬2,000元），茲以洪紫婷自82年間起與原告同一戶口，洪紫婷於完成學業而進入職場之後，仍在原告之戶籍內，又洪紫婷所就讀幼稚園顯與原告戶籍地較近，並非自始未曾與原告同住一處而係與父母同住租屋處，且洪紫婷以原告為受扶養直系尊親屬予以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其年度所得可以扣減原告之免稅額，進而減輕其須繳納之所得稅，故被告審核承租人（原告）之「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綜合所得稅所得總額」，將在原告戶籍內之洪紫婷所得總額併入計算，並無違反法令之情事，毫無疑義。
　　⒊原告有7位子女對其負有扶養義務，縱使長男債台高築，原告尚有6位子女對其負有扶養義務，且原告事先將其名下之數百萬元、甚至數千萬元價值之財產分配與其子女；依原告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原告與其配偶陳吳月桂於108年至少有383萬元以上之存款並有利息所得，並另有清橋7001號耕地三七五租約、清橋70號耕地三七五租約及私有地之農業收入，足證原告生活寬裕，參加人於三七五耕地租約期限屆滿，依法收回參加人所有土地，並無致原告失其家庭生活依據之情形。
　　⒋參加人蔡潤森對原告提起返還土地等民事訴訟，經臺灣台中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185號受理在案，前開法院向被告函調有關系爭租約之出租人申請收回自耕、承租人申請續訂租約之資料，其中有原告之000年度收支明細表（包括原告之配偶陳吳月桂、洪紫婷）、各類所得清單（包括原告之配偶陳吳月桂、洪紫婷）、農業收入計算式、收益情形訪談筆錄、原告所填載本人及配偶與同一戶內直系血親000年全年生活費用等資料，000年度收支明細表包括原告及其配偶陳吳月桂、洪紫婷之「收入」、「支出」，原告及其配偶陳吳月桂、洪紫婷均有存款而有利息所得，並依據收益情形訪談筆錄記載之內容，原告另有清橋7001號耕地三七五租約、清橋70號耕地三七五租約及私有地之農業收入，原告對於「您的配偶及其他同一戶內直系血親人數若干？各從事何種職業？收入各為何？」之問題，原告回答「外孫女洪紫婷，任職台積電」，因此，原告於本件訴訟主張被告誤將洪紫婷之收入列入併算等語，顯無可採。尤其，被告除列與原告同一戶內之洪紫婷之收入，亦同有列洪紫婷之「支出」予以計算原告該戶之000年度收支情形，茲以原告主張被告誤將洪紫婷之收入列入併算等云，而對於被告同列洪紫婷之支出部分隻字不提，足證原告本件訴訟之請求，確無理由。
　　⒌參加人蔡潤森於三田段1874-2地號土地上種植秋葵等作物，原告竟擅自將其種植之秋葵等作物予以剷除而竊佔該筆土地，參加人蔡潤森於110年3月26日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三田派出所報案（發生時間：109年8月12日），該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2841號受理在案，其後因原告仍未返還三田段1847-2地號土地予參加人蔡潤森，而繼續竊佔該土地，參加人蔡潤森於111年3月1日再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三田派出所報案，亦已提起請求返還土地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之民事訴訟，因此，原告主張參加人蔡潤森並未曾占用該自耕地且無耕作事實等云，非屬事實，蓋三田段1874-2地號土地非屬耕地三七五租約之耕地，原告並無使用前開土地之法律上權利，原告係強行竊佔參加人蔡潤森所有之土地毫無疑義。故參加人蔡潤森確實要收回系爭土地與參加人蔡潤森所有三田段1874-2地號土地自耕，乃不爭之事實。另參加人蔡潤森於前審言詞辯論時陳稱欲「繼續」種植秋葵等作物，係因其原本在三田段1874-2地號土地上種植秋葵等作物，未料，原告竟竊佔該筆土地，而將參加人蔡潤森所種植之秋葵等作物予以剷除。參加人蔡潤森得收回系爭土地而與三田段1874-2地號土地自耕，此乃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所為之規定，並不因原告故意無權占有三田段1874-2地號土地而受到影響，故原告辯稱其占有使用（無權占有）參加人蔡潤森所有三田段1874-2地號土地，而主張參加人蔡潤森不能收回系爭土地自耕等云，顯然無理由。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五、爭點：
　　依上訴審判決意旨，本件訴外人洪紫婷是否有與原告共同生活之事實？參加人於鄰近耕地有無實際從事農作之事實？
六、本院的判斷：
　㈠事實概要記載之事實，有系爭租約（見本院前審卷1第57-58頁）、被告110年9月22日函（見本院前審卷1第119-120頁）、被告110年11月2日清區農字第1100024170號函（見本院前審卷1第481頁）、被告110年11月12日清區農字第1100024842號函（見本院前審卷1第483頁）、原處分（見本院前審卷1第39頁）、訴願決定（見本院前審卷1第43-56頁）、前審判決（見本院前審卷2第221-249頁）、上訴審判決（見本院卷第15-20頁）等證據可以證明。
　㈡按受發回或發交之高等行政法院，就最高行政法院所指示應予調查之事項，自應予查明，並以最高行政法院所為廢棄理由之法律上判斷為其判決基礎，行政訴訟法第260條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為經最高行政法院發回更審之案件，本院在此個案中，自應受最高行政法院發回判決所表示個案法律意見之拘束，並依其提示之法律意見，據為解釋法律之基礎。本件發回意旨略以：
　　⒈依減租條例第19條、第20條規定，準此，耕地租約於租期屆滿時，如承租人願繼續承租，出租人以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為由收回自耕，須出租人具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之事實，並以出租人能自任耕作，收回耕地未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等條件，始得收回自耕。又減租條例於72年12月23日修正增訂第19條第2項之規定，係配合第2階段農地改革，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是以，出租人如另有自耕地且同時為擴大其經營規模者，則對其出租耕地收回自耕，可不受該條例第19條原訂「出租人所有收益足以維持一家生活者」之限制，鼓勵出租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之規模，以達促進農業現代化之立法意旨。因此，出租人依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規定，申請收回與其自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耕地，須出租人實際於該處從事農業經營，始與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所稱「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之意旨相當。
　　⒉按所謂「家」者，依民法第1122條規定，乃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屬團體；至所謂「戶」，參諸戶籍法第3條規定，則係戶籍登記之單位（同條第1項參照），指在一家，或同一處所同一主管人之下共同生活，或經營共同事業者為一戶（同條第2項參照），其意涵與民法所稱之「家」，並非完全相同。民法上得以構成一「家」之成員間是否具家長家屬關係，應取決於其有無共同生活之客觀事實，而非以是否登記同一戶籍為唯一認定標準（司法院釋字第415號解釋參照）。所謂「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指以永久同居之意思，繼續的經營實質共同生活，而具有永久同居之事實而言。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2款規定，既以出租人所有收益是否足以維持「一家」生活為要件，故此款要件之是否該當，自應以出租人「一家」，即與出租人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屬團體為範圍核實認定；同條項第3款規定有關是否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者，所謂之「家庭」範圍亦然。又內政部基於耕地租佃中央主管機關地位，為協助下級機關執行減租條例第19條規定及認定事實之必要，訂有109年工作手冊之行政規則，鄉（鎮、巿、區）公所於處理相關案件時，固得予以援用。惟其中關於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之審核標準，以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前1年綜合所得總額為判斷依據，而未以與承租人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屬作為核算之範圍，與民法「家」之規定不合，如於個案之適用上有不合之情，應不予適用，仍應依民法關於「家」之規定予以核實認定。
　　⒊原告主張洪紫婷係幼時因就學學籍需要而遷入原告戶口，實際上未曾與原告同住，其後洪紫婷為節稅始將原告列報為被扶養人，尚無與原告共同生活之事實，其所得不得與原告併入家屬計算，並提出本院前審卷1甲證14至16之證據資料等件以為證明，則本院前審就此攸關原告是否因參加人收回系爭土地而致失其家庭生活依據一節，自有調查審認之必要。本院前審僅以洪紫婷與原告設籍同一戶內，且洪紫婷於108年度綜合所得稅並申報原告為受扶養人，即認原處分將洪紫婷列入核算並無違誤，而未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一家作為認定標準，核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
　　⒋又參加人係依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規定申請收回系爭土地，其申請時固已依109年工作手冊規定，提出自任耕作切結書及鄰近耕地所有權狀，而就參加人於鄰近耕地有無實際從事農作之事實，參加人雖提出本院前審卷1第467頁、第493頁自耕地照片資為佐證，惟為原告所爭執，並主張參加人蔡潤森並未曾占用該自耕地且無耕作事實；參加人蔡政潔之自耕地經原告實地查看，遍見雜草叢生毫無耕作跡象等情。且被告訴訟代理人於本院前審準備程序中亦自承並未至現場勘查，僅依切結書審查等語（見本院前審卷1第524頁），則就參加人於鄰近耕地有無實際從事農作之事實，關係參加人是否符合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而得收回系爭土地之要件，實有調查審認之必要。前審判決就此重要事項未予調查，逕以參加人於言詞辯論時陳稱欲繼續種植秋葵等作物，且其附近另有其他土地，可供擴大經營家庭農場，並提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之自耕地上已種植作物之照片為證等語，即認本件出租人已有從事農作之自耕地，尚嫌速斷，亦有未盡職權調查義務及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
　　⒌以上廢棄理由係就本件具體事實應如何涵攝於法律構成要件，已明確表示法律見解，本院為更審後，並無相異事實之認定，依前揭行政訴訟法第260條第3項規定，本院自應受上級審關於事實評價之法律見解拘束，並據為判決基礎。從而針對本件洪紫婷是否有與原告共同生活之事實及參加人於鄰近耕地有無實際從事農作之事實，本院進一步調查、敘明認定如下。
　㈢本件應適用的法令：
　　⒈減租條例第1條規定：「耕地之租佃，依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依土地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第6條規定：「（第1項）本條例施行後，耕地租約應一律以書面為之；租約之訂立、變更、終止或換訂，應由出租人會同承租人申請登記。（第2項）前項登記辦法，由內政部、直轄市政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第17條規定：「（第1項）耕地租約在租佃期限未屆滿前，非有左列情形之一不得終止：一、承租人死亡而無繼承人時。二、承租人放棄耕作權時。三、地租積欠達兩年之總額時。四、非因不可抗力繼續1年不為耕作時。五、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時。（第2項）依前項第5款規定，終止租約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出租人應給予承租人左列補償：一、承租人改良土地所支付之費用。但以未失效能部分之價值為限。二、尚未收穫農作物之價額。三、終止租約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減除土地增值稅後餘額3分之1。」第19條規定：「（第1項）耕地租約期滿時，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出租人不得收回自耕：一、出租人不能自任耕作者。二、出租人所有收益足以維持一家生活者。三、出租人因收回耕地，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者。（第2項）出租人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得收回與其自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耕地自耕，不受前項第2款規定之限制。（第3項）出租人依前項規定收回耕地時，準用第17條第2項規定補償承租人。（第4項）出租人不能維持其一家生活而有第1項第3款情事時，得申請鄉（鎮、市、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予以調處。」第20條規定：「耕地租約於租期屆滿時，除出租人依本條例收回自耕外，如承租人願繼續承租者，應續訂租約。」
　　⒉耕地三七五租約清理要點第1點規定：「耕地租約之清理，除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省（市）耕地租約登記辦法外，依本要點行之。」第3點規定：「（第1項）耕地租約之訂立、續訂、變更、終止、註銷或更正，由出租人會同承租人申請登記，當事人一方不會同他方申請時，得由他方陳明理由，單獨申請登記。（第2項）鄉（鎮、市、區）公所受理由當事人之一方單獨申請登記時，應通知他方於接到通知後20日內提出書面意見，逾期未提出者，視為同意。（第3項）前項登記係依確定判決、訴訟上之和解或調解成立、耕地租佃委員會之調解或調處成立而為者，免再通知他方。」第4點規定：「耕地租約期滿，出租人申請終止租約，而承租人申請繼續承租時，依左列規定處理：（一）承租人仍繼續耕作，而出租人有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應准承租人續訂租約。（二）出租人無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2款情形，承租人因出租人收回耕地致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者，由（鎮、市、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依申請予以調處。（三）出租人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且無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3款情形之一者，得收回與其自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耕地自耕，不受同條項第2款規定限制。（四）出租人無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2款情形，而承租人不因出租人收回耕地，失其家庭生活依據，准由出租人收回自耕。」第5點規定：「耕地租約期滿，出租人未申請終止租約，而承租人申請繼續承租，並有繼續耕作之事實者，應准續訂租約。」第14點規定：「因清理租約所為耕地租約之訂立、續訂、變更、終止、註銷或更正登記，出租人、承租人間發生爭議時，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26條規定處理。但鄉（鎮、市、區）公所就同條例第19條所為耕地准否收回自耕之核定與調處，當事人如有不服，得依訴願法規定提起訴願。」
　　⒊臺中市耕地租約登記自治條例第1條規定：「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為辦理耕地租約登記，特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6條第2項規定制定本自治條例。」第3條第1項規定：「耕地租約之訂立、換訂、續訂、變更、終止或更正，除本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外，應由出租人會同承租人申請登記。」第4條規定：「（第1項）耕地租約登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出租人或承租人單獨申請之：一、經判決確定。二、經訴訟上和解或調解成立。三、經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或調處成立。四、耕地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而終止租約。五、耕地之全部經承租人承買或承典。六、出租人或承租人姓名、住址變更。七、出租人或承租人不會同申請登記，經一方敘明理由，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第2項）出租人或承租人依前項第7款申請登記，除檢附區公所准否收回自耕案件之核定或調處之證明文件辦理者外，區公所應以書面通知他方得於接到通知之日起20日內提出書面異議，逾期未提出者，由區公所逕為登記。（第3項）前項情形經他方提出異議者，依本條例第26條規定辦理。」
　　⒋臺灣省耕地租約登記辦法第1條規定：「本辦法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6條第2項規定訂定之。」第2條規定：「（第1項）耕地租約之訂立、變更、終止或換訂登記，應由出租人會同承租人於登記原因發生日起30日內，向當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請。（第2項）前項租約登記，出租人或承租人不會同申請時，得由一方敘明理由，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單獨申請登記，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逕行登記外，鄉（鎮、市、區）公所應通知他方於接到通知之日起20日內提出書面意見，逾期未提出者，由該管鄉（鎮、市、區）公所逕行登記：一、經判決確定者。二、經訴訟上和解或調解成立者。三、經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或調處成立者。四、出租人死亡，其繼承人辦竣繼承登記者。五、耕地經逕為標示變更登記者。六、耕地之一部經政府機關徵收，並辦竣所有權登記者。（第3項）前項受通知之他方提出異議，且其異議屬耕地租佃爭議者，依本條例第26條規定處理。」
　　⒌109年工作手冊：「……玖、審查……三、審核標準：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各款審認方式，詳下列第㈠1點之審核標準所述。㈠出租人申請收回自耕，承租人申請續訂租約【雙方皆有申請】：1.……（3）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2款所稱『出租人所有收益足以維持一家生活者』，係謂租約期滿前1年（即108年）出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綜合所得稅所得總額足以支付出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全年生活費用者而言。又同條項第3款所稱『出租人因收回耕地，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者』，係指租約期滿前1年（即108年）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綜合所得稅所得總額，扣除出租人申請收回耕地部分之所得額後，不足以支付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全年生活費用者而言。（4）出租人、承租人收益審核標準如下：（86年10月29日台內地字第8610098號函）Ａ、出租人、承租人之收益，以租約期滿前1年（即108年），出租人、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綜合所得總額為準。……Ｃ、出租人、承租人本人及配偶或其同一戶內直系血親如為無固定職業或無固定收入之人，其收益之認定，得以勞動部公布之基本工資新臺幣（下同）2萬3,100元/月……核計基本收入。至於是否屬有工作能力而須核計其所得之人，參考社會救助法第5條之3規定，指16歲以上，未滿65歲，而無下列情事之一者……D、審核出租人、承租人收益時，對於下列兩種收益，如經出租人、承租人之一方舉證並查明屬實者，亦應併入收益總額核計：甲、漏報或匿報之收入，或依所得稅法規定免納所得稅之所得（所得稅法第4條）。乙、以動產或不動產借與他人使用未收取租金者，亦應按當時當地一般租金或收益率核定其收益，納入收益總額。E、出、承租農民與其配偶領取之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或其他社會福利津貼，屬於收益性質，應併入收益總額核計（內政部86年10月2日台內地字第8608597號函）。……（5）出租人、承租人生活費用審核標準如下：A、出租人、承租人之生活費用，以租約期滿前1年（即108年），出租人、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全年生活費用為準（內政部88年10月22日台內地字第8812350號）。……B、生活費用之計算標準，準用衛生福利部、各直轄巿政府所分別公告之108年度……臺中市、……最低生活費（如下表），核計其生活費用：臺中市13,813元/月、……C、審核出租人、承租人生活費用時，並得加計下列各項生活必要之支出費用：……乙、得加計醫藥及生育費支出（須檢具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及診所開立之單據，但受有全民健康保險給付部分，不得加計。）……D、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之支出費用，應予加計（內政部88年12月8日台內地字第8897458號函）。（6）審核出租人、承租人收益、支出之各種資料，鄉（鎮、巿、區）公所應彙整填載於『108年全年收支明細表』，計算出收支相減後之數據，俾利審認。該數據如為正數，表示足以維持一家生活；如為負數，表示不足維持一家生活。2.出租人無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2款情形，而承租人無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情形，承租人不因出租人收回耕地而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者，准由出租人收回自耕。……4、依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規定，出租人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且無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3款情形之一者，並依同條例第17條第2項第1款、第2款規定補償承租人後，准予收回與其自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耕地自耕，不受第19條第1項第2款規定限制。審核標準如下：……乙、『自耕地』之認定，應以出租人所有者為限（內政部79年8月31日台內地字第828311號函）。丙、所稱『鄰近地段』，係指出租人要求收回之出租耕地與其自耕地之距離未超過15公里……（內政部89年8月3日台內地字第8908828號函……）。」綜上規定，出租人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得申請收回與其自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出租耕地自耕，而其申請收回之出租耕地與自耕地間之距離應以未超過15公里為限。而所謂「出租人因收回耕地」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二者間必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意即指承租人本以耕種租約耕地維持生活，一旦出租人收回租約耕地，本可維持之生活即難以維持而言。因而國家強制續租耕地之規制性決定，應在經過詳細嚴謹之事實調查程序後，確認承租人非靠耕作承租之耕地，否則難以維持生活之先決條件下，才有規範上之正當性。亦即對承租人生活維持與耕地租賃間之審查，應實質進行。惟依前開上訴審判決意旨，109年工作手冊關於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之審核標準，以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前1年綜合所得總額為判斷依據，而未以與承租人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屬作為核算之範圍，與民法「家」之規定不合，如於個案之適用上有不合之情，應不予適用，仍應依民法關於「家」之規定予以核實認定。
　㈣依上訴審判決意旨，本件洪紫婷未有與原告共同生活之事實，參加人申請收回耕地，將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有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之情事：
　　⒈經查，依原告108年戶籍謄本所載全戶有原告、配偶陳吳月桂、外孫女洪紫婷共3人（見本院前審卷1第289頁），且洪紫婷於108年度綜合所得稅並申報原告為受扶養人（見本院前審卷1第541頁），此有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沙鹿稽徵所111年11月22日中區國稅沙鹿綜所字第1112462382號書函附卷可稽（見本院前審卷1第539-541頁）。惟依原告所提出之洪紫婷「明德女中94學年度第一學期高三八學生通訊錄」、「92~99年台灣銀行-明德女中、嶺東科技大學就學貸款申請撥款通知書」共10張、「機車強制險投保資料」、93年間所收信件封面、華南銀行往來對帳單、110年購物銷貨單報表顧客聯、111年捐款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之捐款收據等（見本院前審卷1第593-615頁、本院卷第325-343頁），可知洪紫婷自高中時期之通訊地址均為○○縣○○鎮（現為○○市○○區）橋頭里五權路102號（見本院卷第593-615頁），且其父母通訊地址亦為相同地址，顯見洪紫婷雖戶籍登記於原告戶內，惟實際居住地為他處，依前開說明，洪紫婷並非與原告為以永久同居之意思，繼續的經營實質共同生活，而具有永久同居之事實，至洪紫婷於申報108年度綜合所得稅時，將原告列為被扶養人，為常見之節稅考量，縱使確實有扶養事實，亦不足以用以證明報稅者與被申報為扶養者具有永久同居之事實。是雖原告108年度全戶符合109年工作手冊關於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之「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包含配偶及洪紫婷共3人，惟因洪紫婷並非與原告以永久同居之意思，繼續的經營實質共同生活，而具有永久同居之事實，於本件個案適用上有不合之情，應不予適用，應依民法關於「家」之規定予以核實認定，即原告108年全戶實際具有永久同居之事實者僅有原告及其配偶，自應僅得以原告及其配偶前1年綜合所得總額為核算範圍計算108年全年總收支。至於參加人主張洪紫婷所就讀幼稚園顯與原告戶籍地較近，並非自始未曾與原告同住一處而係與父母同住租屋處等云，惟參加人對於洪紫婷是否於就讀幼稚園時確實居住於原告戶籍地址，未能提出具體證據僅屬主觀臆測，況縱使洪紫婷於就讀幼稚園或國小時期曾與原告同住一處，本件審酌洪紫婷是否有與原告共同生活之事實，認定重點在於「以永久同居之意思，繼續的經營實質共同生活，而具有永久同居之事實」，自應以洪紫婷於成年後實際居住選擇為認定，依前開所述，洪紫婷自就讀高中以後之通訊地址均非原告提出系爭續約申請案時之戶籍地，顯見洪紫婷雖當時戶籍登記於原告戶內，惟實際居住地為他處，至於成年前之居住選擇並非其可完全自行決定，不影響本件洪紫婷是否有以永久同居之意思與原告共同生活之事實認定，故參加人前開主張為無理由。又被告主張仍應依109年工作手冊關於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之審核標準，即以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前1年綜合所得總額為判斷依據等語，為上訴審所不採，已如前述，故為無理由，亦不可採。
　　⒉本件關於承租人即原告108年度收入、支出部分，經參酌原告及其家人全戶戶籍謄本與財政部中區國稅局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等相關資料及全年生活費支出，核實採計其108年全年總收支情形如下：
　　　⑴108年全戶收入部分：
　　　　查原告108年全戶有原告、配偶陳吳月桂共2人（見本院前審卷1第289頁），108年全年全戶收支明細如下：
　　　　A、原告為00年0月00日出生，108年時為82歲，已逾65歲，依其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等相關資料查證，原告本人無課稅所得資料，亦無固定職業，惟有農會利息14,753元收入（見訴願卷第113頁）及農業收入（不含本案農地）91,635元（見訴願卷第115頁），有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在卷可參（見本院前審卷1第281頁），故合計收入為106,388元。
　　　　B、原告配偶陳吳月桂無課稅所得資料，為00年出生，108年時年齡為82歲，已逾65歲，無固定職業或固定收入，惟有農會利息6,716元收入（見本院前審卷1第341頁），無其他所得，有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在卷可參（見本院前審卷1第283頁），故合計收入為6,716元。
　　　　C、是以，原告全戶收入合計為113,104元（計算式：106,388元＋6,716元＝113,104元）。
　　　⑵108年全戶支出部分：
　　　　A、生活費用依109年工作手冊玖三㈠⒈⑸B，108年度臺中市最低生活費標準為每人每月13,813元，核算原告全戶2人全年生活費用計331,512元（計算式：13,813元×12×2人＝331,512元）。
　　　　B、原告醫療費用支出31,920元，有醫療費用收據影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前審卷1第293-311頁），保險費支出為（農保＋勞保）1,364元（見本院前審卷1第313頁）。
　　　　C、是以，原告全戶全年支出共計為364,796元（計算式：331,512元＋31,920元＋1,364元＝364,796元）。
　　　⑶承上，原告108年全戶總收入為113,104元，全戶總支出為364,796元，據此核算收支相減結果為負數251,692元（計算式：113,104元－364,796元＝－251,692元），不足以維持一家生活。
　　⒊綜上所述，由原告108年之家內所得或財產情形觀察系爭土地收回後之經濟生活，將致原告（即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即承租人即原告及其配偶之收支合併計算相減數額為負數，確因出租人即參加人收回系爭耕地致失其等家庭生活依據，核有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之情事，是被告認定原告不因參加人收回耕地而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而以原處分核准參加人收回耕地，核有違誤。另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所規定「出租人因收回耕地，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者」，依109年底工作手冊係指租約期滿前1年（即民國108年）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綜合所得稅所得總額，扣除出租人申請收回耕地部分之所得額後，不足以支付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全年生活費用者而言，並不論其原有財產多寡，自無須將其原有財產納入審酌之依據，是參加人主張承租人及其家屬尚有其他不動產及存款等應一併列入家庭收入，並請求調查其等名下動產及不動產云云，容有誤解，委非可採。
　　⒋依首揭規定，出租人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且無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3款情形之一者，始得收回與其自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耕地自耕，不受同條項第2款規定限制；但若有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3款情形，承租人申請繼續承租，且承租人仍繼續耕作，即應准承租人續訂租約。承前所述，本件承租人即原告已符合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即參加人因收回耕地，將導致原告失其家庭生活依據之情事，依上開說明，即應准原告續訂租約。是參加人主張其已在南安段904地號自耕地實際經營農耕，實契合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要件等語，縱然屬實，仍無從據以准許參加人收回系爭耕地自耕。　
　㈤況參加人於鄰近耕地並無實際從事農作之事實：
　　經查，系爭租約於109年12月31日期滿，原告於被告公告受理申請期間，以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為由申請收回自耕乙節，已提出申請書、出租人自任耕作切結書、自耕地土地所有權狀影本、身分證影本（見本院前審卷1第163-183頁）等件為證。參加人蔡潤森提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之自耕地為其所有且坐落與系爭土地為同一地段（見本院前審卷1第179頁），參加人蔡政潔提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之自耕地為其所有且坐落與系爭土地鄰近地段之南安段904地號（見本院前審卷1第177頁），且經被告查明該自耕地與系爭土地之距離為9.610公里（見本院前審卷1第277頁），即出租耕地與參加人之自耕地距離未超過15公里，確實位於鄰近地段，申請收回可達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之目的。惟被告於本院前審111年11月15日準備程序自承並未至現場勘查，僅依切結書審查等語（見本院前審卷1第524頁）；參加人蔡潤森於本院114年9月16日準備程序自承其土地目前被原告占用，所以沒有擴大經營（見本院卷第156頁）；參加人蔡政潔提出之114年8月28日答辯（一）狀主張其於自耕地確實有種植南瓜、龍柏、落羽松等作物，惟因灌溉溝渠堵塞，現休耕養地（見本院卷第115-117頁），於本院114年9月16日準備程序亦自承目前土地是休耕狀態（見本院卷第156-157頁），於參加人114年10月16日答辯狀（二）中強調「因灌溉溝渠溢流致淹沒農田此不可抗力因素，致種植之龍柏樹皆枯死，與大安區公所、農田水利會進行國賠訴訟（如附件四），後為培養地力致暫時未耕作，但有持續整地管理，今亦已整地結束，預訂明年春天恢復種植」（見本院卷第219-221頁），而依參加人提出之證據，參加人蔡政潔於110年12月間確實曾因南安段904地號土地因灌溉溝渠溢流淹沒作物等情向大安區公所等單位陳情，並提起相關國家賠償之訴訟（見本院卷第257-285頁）。此有南安段904地號土地土地所有權狀（見本院前審卷1第177頁）、三田段1874-1地號土地土地所有權狀（見本院前審卷1第179頁）、三田段1871地號土地至南安段904地號土地GOOGLE地圖測量距離（見本院前審卷1第277頁）、本院前審111年11月15日準備程序筆錄（見本院前審卷1第519-528頁）、參加人蔡政潔114年8月28日答辯（一）狀及所附證據（見本院卷第101-117頁）、本院114年9月16日準備程序筆錄（見本院卷第151-158頁）、參加人114年10月16日答辯狀（二）及所附證據（見本院卷第201-285頁）在卷可稽。綜合前開事證，被告於審查系爭續約申請時並未至參加人耕地現場勘查實際種植情形，參加人蔡潤森自承其土地目前被原告占用所以沒有擴大經營，參加人蔡政潔則自述因灌溉溝渠溢流致淹沒農田此不可抗力因素，致種植之龍柏樹皆枯死，與○○市○○區公所、農田水利會進行國賠訴訟，預訂明年春天恢復種植等語，顯見參加人於鄰近耕地均未有實際從事農作之事實，故參加人不符合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收回自耕規定。
　㈥另參加人主張原告就被告110年9月22日清區農字第1100020655號函准予出租人收回自耕之行政處分，並無於法定期限內提起訴願，被告前開准予出租人收回自耕之行政處分，業已確定，故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再就第1階段審查之事項予以爭執，於法顯然不合云云。惟查，被告審查依據為109年工作手冊，審核方式分2階段審查，第1階段係被告以110年9月22日清區農字第1100020655號函認定原告及參加人雙方符合第1階段審查，並請參加人就補償事宜與原告協議等事項，僅屬觀念通知，實際同意參加人收回系爭土地則係原處分，故原告以原處分提起訴願並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並無不合法，參加人之主張為無理由，併予敘明。
　㈦綜上所述，參加人申請收回系爭土地自任耕作，將致原告失其家庭生活依據，有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情形。且依參加人提出之證明，亦難認參加人於鄰近耕地有實際從事農作之事實，不符合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收回自耕規定。則被告依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以原處分准由出租人（即參加人）收回系爭土地自耕之申請，認事用法均有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有未合。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處分撤銷，並命被告重新就系爭土地之續租申請案件，作成「清橋字第7002號」之耕地三七五租約續約登記之行政處分。
　㈧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要，併予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有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7  　　日
                        審判長法官  劉錫賢
                              法官  郭書豪
                              法官  林靜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7 　　日
                              書記官  黃毓臻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訴更一字第4號

民國115年4月1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陳進廷                                     



訴訟代理人  江彗鈴  律師

被      告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代  表  人  蔡慶生              

訴訟代理人  陳金村  律師

參  加  人  蔡政潔                                      



            蔡潤森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陳惠伶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耕地三七五租約事件，原告不服臺中市政府中華民

國111年7月1日府授法訴字第111016861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

訴訟，經本院111年度訴字第208號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原告不服

，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299號判決廢棄，發

回本院更為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二、被告應依原告民國110年1月12日申請，作成「清橋字第7002

    號」之耕地三七五租約續約登記處分。

三、本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參加人蔡潤森、蔡政潔（下合稱參加人，即出租人）就共有

    坐落原臺中縣（民國99年12月25日改制為臺中市）清水區（

    下同）三田段1871、1875、1876地號土地（109年12月23日

    合併分割後為同段1871、1874及1874-1地號，下合稱系爭土

    地），與原告（即承租人）訂有「清橋字第7002號」耕地三

    七五租約（下稱系爭租約），最近一次租期自104年1月1日

    至109年12月31日止。原告以私有耕地租約期滿續訂租約申

    請書等相關資料，於110年1月12日向被告申請續訂租約（下

    稱系爭續約申請）；參加人亦於110年2月4日檢具私有耕地

    租約期滿收回耕地申請書等相關資料，以擴大家庭農場經營

    規模為由，向被告申請收回系爭土地。經被告審核參加人切

    結得自任耕作，及原告同一戶籍直系血親全部所得和支出相

    抵後為正數，有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下稱減租條例）第19

    條第2項規定之情形，以111年1月24日清區農字第111000168

    0號函（下稱原處分）准由參加人依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規

    定收回自耕（原處分主旨及說明2誤載為第19條第1項）。原

    告不服，提起訴願，訴願決定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前經

    本院112年3月2日111年度訴字第208號判決（下稱前審判決

    ）駁回。原告仍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14年5

    月8日112年度上字第299號判決（下稱上訴審判決）廢棄前

    審判決，並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被告對於參加人之審查，僅依「切結書」形式認定，就參

      加人究否具備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之須以擴大家庭農場

      經營規模收回耕地自耕之要件，未曾進行實質審查，為被

      告所自承。「私有出租耕地109年底租約期滿處理工作手

      冊」（下稱109年工作手冊）所訂之對於減租條例第19條

      第2項以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為由收回自耕之審核標準

      ，所設置之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審查，僅為行政機關之內

      部規定，依法不得違背法律保留原則，第一階段審查， 

      並不具備有剝奪承租人租賃權之效力，所謂之審查通知，

      到達承租人亦僅具觀念通知之效果，而不具備行政處分之

      要件及效力，承租人並不因第一階段審查之結果而喪失租

      賃權。是本件被告所為之第一階段審查結果，因不符訴願

      法第3條第1項所稱「行政處分」之要件，無終止租賃契約

      之效力，原告之承租人地位及租佃權利，既未因第一階段

      審查結果而受影響，自不因被告發函文載需依訴願法提起

      行政救濟等文字，拘束原告需對第一階段審查提起訴願，

      更不因原告未針對第一階段審查提起訴願而發生原告對於

      被告嗣後所為之終止租約之本件行政處分，喪失提起行政

      救濟之權利。

　　⒉原告之外孫女訴外人洪紫婷與原告間並無同居共財之扶養

      事實，洪紫婷之所得不得併入原告家屬計算，除有原告於

      前審提出之甲證14至16外，尚有原告於本件補充提出之證

      據資料，上載洪紫婷之地址均為五權路102號，而非原告

      戶籍住所；更有洪紫婷母親訴外人陳金治84年間臺中市第

      一醫院檢驗申請單，上載陳金治地址為南社路357號，證

      明洪紫婷一家確實曾經承租居住於南社路357號之地址，

      而非參加人蔡政潔所述無租屋之事實，上開資料均得證明

      洪紫婷確實未曾與原告同住一家之事實。更何況，陳金治

      為原告外嫁之女，洪紫婷更為陳金治之養女，對原告而言

      ，洪紫婷之身分係收養之外孫女，本非自然血緣，更無可

      能令原告與洪紫婷需互負扶養義務之可能。故本件洪紫婷

      與原告間自始未曾存在同居共財之扶養事實，本件洪紫婷

      之所得收入不得併計入原告一家收入計算，原告所得扣除

      洪紫婷之部分，確達無法維持生活之標準，依據減租條例

      第1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出租人因收回耕地，致承租人失

      其家庭生活依據者。」，不得收回自耕。故本件依據減租

      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原告將因參加人收回耕地致

      失其家庭生活依據，依法不得收回自耕。

　　⒊參加人蔡潤森未曾占用其所稱之自耕地三田段1874-2地號

      土地，該土地自始均由原告進行耕作占有使用，參加人蔡

      潤森並無在該土地有家庭農場經營存在，業經參加人蔡潤

      森於本件程序自承在卷；此外，更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暨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駁回再

      議處分書，理由書中也已確認三田段1874-2地號土地自始

      係由原告占有使用中，未曾回歸參加人蔡潤森占有，是本

      件參加人蔡潤森以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為由，欲收回原

      告耕地自耕，於法未合。

　　⒋參加人蔡政潔亦未在其所稱之臺中市大安區南安段904地號

      土地（下稱南安段904地號土地）上，有經營農場耕作之

      事實，參加人蔡政潔補充提出之照片明顯可看出是甫火燒

      土地雜草所拍攝制作，因現場土地尚可見燒灼之痕跡，並

      從照片顯示之植披狀態比對，亦與原告於本件發回之第一

      時間所前往拍攝之照片（現場雜草叢生）之景貌相同，堪

      認參加人蔡政潔之南安段904地號土地確係並無經營農場

      耕作之事實；此外，參加人蔡政潔亦未就其在南安段904

      地號土地上僅具有持份4分之1，欲於土地上經營家庭農場

      ，有無取得其餘共有人同意、有無分管契約及分管範圍何

      在進行舉證與說明，足認參加人蔡政潔未依法在南安段90

      4地號土地上經營家庭農場耕作之事實負舉證之責。基上

      ，本件參加人蔡政潔亦與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規定不符

      ，同以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為由，欲收回原告耕地自耕

      ，亦無理由。

　㈡聲明：

　　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⒉被告依原告110年1月12日申請，作成「清橋字第7002號」

      之耕地三七五租約續約登記處分。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依原告108年時之全戶戶籍謄本，洪紫婷於00年0月00日出

      生，依常情其應於92年間（即其15歲時）自國中畢業，倘

      若洪紫婷僅因就學學籍需要而遷入原告戶口，實際上並未

      居住在該戶籍地，則自應於國中畢業後立即將其戶籍自原

      告戶口遷出，並遷移至其實際居住處所，怎可能繼續設籍

      至108年？由此可證，洪紫婷實際上乃居住在其設籍地，

      與原告有長期共同居住之事實。另有關原告所提寄予洪紫

      婷之信件封面、銀行往來對帳單、購物銷貨單報表顧客聯

      及捐款收據，僅能證明洪紫婷有以五權路102號為其通訊

      地址，並不能僅憑此即推論洪紫婷實際上居住於該址。原

      告、原告配偶吳陳月桂與洪紫婷有長期共同居住之事實，

      自屬同一家，殆無疑義。是被告核實採計租約期滿前1年

      間原告、原告配偶吳陳月桂與洪紫婷等3人之收支，認定

      扣除出租人即參加人申請收回耕地部分之所得額後，以原

      告一家之其餘收支，仍足以維持一家生活，參加人收回系

      爭土地不致使原告失其家庭生活依據，故准由出租人即參

      加人收回自耕，於法並無不合。

　　⒉本件參加人蔡政潔主張其在南安段904地號土地上經營家庭

      農場，而由該筆土地之查詢資料可知，該筆土地為參加人

      蔡政潔及訴外人黃欣田、黃梁恩、黃坤河等4人所共有，

      參加人蔡政潔之應有部分為4分之1。被告承辦人員於114

      年10月7日會同參加人蔡政潔勘查南安段904地號土地，參

      加人蔡政潔於現場指明其使用土地範圍後，被告就參加人

      蔡政潔及其他共有人所使用範圍土地分別拍攝照片，參加

      人蔡政潔所使用範圍土地位於南安段904地號土地之南側

      ，目前有種植香蕉9株及落羽松3株，其餘土地則為待種狀

      態，至於其他共有人所使用範圍土地目前並未種植任何作

      物，其上雜草叢生。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四、參加人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原告就被告110年9月22日清區農字第1100020655號函准予

      出租人收回自耕之行政處分，並無於法定期限內提起訴願

      ，被告前開准予出租人收回自耕之行政處分，業已確定，

      故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再就第1階段審查之事項，予以爭

      執，於法顯然不合。

　　⒉洪紫婷於00年間出生，82年間遷入原告為戶長之戶籍內，

      迄至被告於110年間審核系爭續約事件時，洪紫婷之年紀

      已33歲，當時，洪紫婷任職於「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

      限公司」，其戶籍仍在原告為戶長之戶籍內，洪紫婷與原

      告同一戶籍之時間已有28年。洪紫婷於109年間申報其108

      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稅時，係以原告為受扶養人，洪紫婷因

      而有13萬2,000元之免稅額（原告於00年出生，於109年時

      為83歲，當時70歲以上之受扶養直系尊親屬，每人免稅額

      為13萬2,000元），茲以洪紫婷自82年間起與原告同一戶

      口，洪紫婷於完成學業而進入職場之後，仍在原告之戶籍

      內，又洪紫婷所就讀幼稚園顯與原告戶籍地較近，並非自

      始未曾與原告同住一處而係與父母同住租屋處，且洪紫婷

      以原告為受扶養直系尊親屬予以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其

      年度所得可以扣減原告之免稅額，進而減輕其須繳納之所

      得稅，故被告審核承租人（原告）之「本人及其配偶與同

      一戶內之直系血親綜合所得稅所得總額」，將在原告戶籍

      內之洪紫婷所得總額併入計算，並無違反法令之情事，毫

      無疑義。

　　⒊原告有7位子女對其負有扶養義務，縱使長男債台高築，原

      告尚有6位子女對其負有扶養義務，且原告事先將其名下

      之數百萬元、甚至數千萬元價值之財產分配與其子女；依

      原告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原告與其配

      偶陳吳月桂於108年至少有383萬元以上之存款並有利息所

      得，並另有清橋7001號耕地三七五租約、清橋70號耕地三

      七五租約及私有地之農業收入，足證原告生活寬裕，參加

      人於三七五耕地租約期限屆滿，依法收回參加人所有土地

      ，並無致原告失其家庭生活依據之情形。

　　⒋參加人蔡潤森對原告提起返還土地等民事訴訟，經臺灣台

      中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185號受理在案，前開法院向

      被告函調有關系爭租約之出租人申請收回自耕、承租人申

      請續訂租約之資料，其中有原告之000年度收支明細表（

      包括原告之配偶陳吳月桂、洪紫婷）、各類所得清單（包

      括原告之配偶陳吳月桂、洪紫婷）、農業收入計算式、收

      益情形訪談筆錄、原告所填載本人及配偶與同一戶內直系

      血親000年全年生活費用等資料，000年度收支明細表包括

      原告及其配偶陳吳月桂、洪紫婷之「收入」、「支出」，

      原告及其配偶陳吳月桂、洪紫婷均有存款而有利息所得，

      並依據收益情形訪談筆錄記載之內容，原告另有清橋7001

      號耕地三七五租約、清橋70號耕地三七五租約及私有地之

      農業收入，原告對於「您的配偶及其他同一戶內直系血親

      人數若干？各從事何種職業？收入各為何？」之問題，原

      告回答「外孫女洪紫婷，任職台積電」，因此，原告於本

      件訴訟主張被告誤將洪紫婷之收入列入併算等語，顯無可

      採。尤其，被告除列與原告同一戶內之洪紫婷之收入，亦

      同有列洪紫婷之「支出」予以計算原告該戶之000年度收

      支情形，茲以原告主張被告誤將洪紫婷之收入列入併算等

      云，而對於被告同列洪紫婷之支出部分隻字不提，足證原

      告本件訴訟之請求，確無理由。

　　⒌參加人蔡潤森於三田段1874-2地號土地上種植秋葵等作物

      ，原告竟擅自將其種植之秋葵等作物予以剷除而竊佔該筆

      土地，參加人蔡潤森於110年3月26日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清水分局三田派出所報案（發生時間：109年8月12日），

      該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2841號受理

      在案，其後因原告仍未返還三田段1847-2地號土地予參加

      人蔡潤森，而繼續竊佔該土地，參加人蔡潤森於111年3月

      1日再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三田派出所報案，亦

      已提起請求返還土地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之民事

      訴訟，因此，原告主張參加人蔡潤森並未曾占用該自耕地

      且無耕作事實等云，非屬事實，蓋三田段1874-2地號土地

      非屬耕地三七五租約之耕地，原告並無使用前開土地之法

      律上權利，原告係強行竊佔參加人蔡潤森所有之土地毫無

      疑義。故參加人蔡潤森確實要收回系爭土地與參加人蔡潤

      森所有三田段1874-2地號土地自耕，乃不爭之事實。另參

      加人蔡潤森於前審言詞辯論時陳稱欲「繼續」種植秋葵等

      作物，係因其原本在三田段1874-2地號土地上種植秋葵等

      作物，未料，原告竟竊佔該筆土地，而將參加人蔡潤森所

      種植之秋葵等作物予以剷除。參加人蔡潤森得收回系爭土

      地而與三田段1874-2地號土地自耕，此乃減租條例第19條

      第2項所為之規定，並不因原告故意無權占有三田段1874-

      2地號土地而受到影響，故原告辯稱其占有使用（無權占

      有）參加人蔡潤森所有三田段1874-2地號土地，而主張參

      加人蔡潤森不能收回系爭土地自耕等云，顯然無理由。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五、爭點：

　　依上訴審判決意旨，本件訴外人洪紫婷是否有與原告共同生

    活之事實？參加人於鄰近耕地有無實際從事農作之事實？

六、本院的判斷：

　㈠事實概要記載之事實，有系爭租約（見本院前審卷1第57-58

    頁）、被告110年9月22日函（見本院前審卷1第119-120頁）

    、被告110年11月2日清區農字第1100024170號函（見本院前

    審卷1第481頁）、被告110年11月12日清區農字第110002484

    2號函（見本院前審卷1第483頁）、原處分（見本院前審卷1

    第39頁）、訴願決定（見本院前審卷1第43-56頁）、前審判

    決（見本院前審卷2第221-249頁）、上訴審判決（見本院卷

    第15-20頁）等證據可以證明。

　㈡按受發回或發交之高等行政法院，就最高行政法院所指示應

    予調查之事項，自應予查明，並以最高行政法院所為廢棄理

    由之法律上判斷為其判決基礎，行政訴訟法第260條第2項、

    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為經最高行政法院發回更審之案

    件，本院在此個案中，自應受最高行政法院發回判決所表示

    個案法律意見之拘束，並依其提示之法律意見，據為解釋法

    律之基礎。本件發回意旨略以：

　　⒈依減租條例第19條、第20條規定，準此，耕地租約於租期

      屆滿時，如承租人願繼續承租，出租人以擴大家庭農場經

      營規模為由收回自耕，須出租人具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

      之事實，並以出租人能自任耕作，收回耕地未致承租人失

      其家庭生活依據等條件，始得收回自耕。又減租條例於72

      年12月23日修正增訂第19條第2項之規定，係配合第2階段

      農地改革，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是以，出租人如另有

      自耕地且同時為擴大其經營規模者，則對其出租耕地收回

      自耕，可不受該條例第19條原訂「出租人所有收益足以維

      持一家生活者」之限制，鼓勵出租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之

      規模，以達促進農業現代化之立法意旨。因此，出租人依

      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規定，申請收回與其自耕地同一或

      鄰近地段內之耕地，須出租人實際於該處從事農業經營，

      始與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所稱「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

      」之意旨相當。

　　⒉按所謂「家」者，依民法第1122條規定，乃以永久共同生

      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屬團體；至所謂「戶」，參諸戶籍法

      第3條規定，則係戶籍登記之單位（同條第1項參照），指

      在一家，或同一處所同一主管人之下共同生活，或經營共

      同事業者為一戶（同條第2項參照），其意涵與民法所稱

      之「家」，並非完全相同。民法上得以構成一「家」之成

      員間是否具家長家屬關係，應取決於其有無共同生活之客

      觀事實，而非以是否登記同一戶籍為唯一認定標準（司法

      院釋字第415號解釋參照）。所謂「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

      的而同居」，指以永久同居之意思，繼續的經營實質共同

      生活，而具有永久同居之事實而言。減租條例第19條第1

      項第2款規定，既以出租人所有收益是否足以維持「一家

      」生活為要件，故此款要件之是否該當，自應以出租人「

      一家」，即與出租人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屬

      團體為範圍核實認定；同條項第3款規定有關是否致承租

      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者，所謂之「家庭」範圍亦然。

      又內政部基於耕地租佃中央主管機關地位，為協助下級機

      關執行減租條例第19條規定及認定事實之必要，訂有109

      年工作手冊之行政規則，鄉（鎮、巿、區）公所於處理相

      關案件時，固得予以援用。惟其中關於減租條例第19條第

      1項第3款之審核標準，以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

      之直系血親前1年綜合所得總額為判斷依據，而未以與承

      租人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屬作為核算之範圍，

      與民法「家」之規定不合，如於個案之適用上有不合之情

      ，應不予適用，仍應依民法關於「家」之規定予以核實認

      定。

　　⒊原告主張洪紫婷係幼時因就學學籍需要而遷入原告戶口，

      實際上未曾與原告同住，其後洪紫婷為節稅始將原告列報

      為被扶養人，尚無與原告共同生活之事實，其所得不得與

      原告併入家屬計算，並提出本院前審卷1甲證14至16之證

      據資料等件以為證明，則本院前審就此攸關原告是否因參

      加人收回系爭土地而致失其家庭生活依據一節，自有調查

      審認之必要。本院前審僅以洪紫婷與原告設籍同一戶內，

      且洪紫婷於108年度綜合所得稅並申報原告為受扶養人，

      即認原處分將洪紫婷列入核算並無違誤，而未以永久共同

      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一家作為認定標準，核有適用法規不當

      之違法。

　　⒋又參加人係依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規定申請收回系爭土地

      ，其申請時固已依109年工作手冊規定，提出自任耕作切

      結書及鄰近耕地所有權狀，而就參加人於鄰近耕地有無實

      際從事農作之事實，參加人雖提出本院前審卷1第467頁、

      第493頁自耕地照片資為佐證，惟為原告所爭執，並主張

      參加人蔡潤森並未曾占用該自耕地且無耕作事實；參加人

      蔡政潔之自耕地經原告實地查看，遍見雜草叢生毫無耕作

      跡象等情。且被告訴訟代理人於本院前審準備程序中亦自

      承並未至現場勘查，僅依切結書審查等語（見本院前審卷

      1第524頁），則就參加人於鄰近耕地有無實際從事農作之

      事實，關係參加人是否符合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而得收

      回系爭土地之要件，實有調查審認之必要。前審判決就此

      重要事項未予調查，逕以參加人於言詞辯論時陳稱欲繼續

      種植秋葵等作物，且其附近另有其他土地，可供擴大經營

      家庭農場，並提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之自耕地上已種植作

      物之照片為證等語，即認本件出租人已有從事農作之自耕

      地，尚嫌速斷，亦有未盡職權調查義務及判決不備理由之

      違法。

　　⒌以上廢棄理由係就本件具體事實應如何涵攝於法律構成要

      件，已明確表示法律見解，本院為更審後，並無相異事實

      之認定，依前揭行政訴訟法第260條第3項規定，本院自應

      受上級審關於事實評價之法律見解拘束，並據為判決基礎

      。從而針對本件洪紫婷是否有與原告共同生活之事實及參

      加人於鄰近耕地有無實際從事農作之事實，本院進一步調

      查、敘明認定如下。

　㈢本件應適用的法令：

　　⒈減租條例第1條規定：「耕地之租佃，依本條例之規定；本

      條例未規定者，依土地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第6條規

      定：「（第1項）本條例施行後，耕地租約應一律以書面

      為之；租約之訂立、變更、終止或換訂，應由出租人會同

      承租人申請登記。（第2項）前項登記辦法，由內政部、

      直轄市政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第17條規定：「

      （第1項）耕地租約在租佃期限未屆滿前，非有左列情形

      之一不得終止：一、承租人死亡而無繼承人時。二、承租

      人放棄耕作權時。三、地租積欠達兩年之總額時。四、非

      因不可抗力繼續1年不為耕作時。五、經依法編定或變更

      為非耕地使用時。（第2項）依前項第5款規定，終止租約

      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出租人應給予承租人左列補償：

      一、承租人改良土地所支付之費用。但以未失效能部分之

      價值為限。二、尚未收穫農作物之價額。三、終止租約當

      期之公告土地現值，減除土地增值稅後餘額3分之1。」第

      19條規定：「（第1項）耕地租約期滿時，有左列情形之

      一者，出租人不得收回自耕：一、出租人不能自任耕作者

      。二、出租人所有收益足以維持一家生活者。三、出租人

      因收回耕地，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者。（第2項）

      出租人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得收回與其自耕地同一

      或鄰近地段內之耕地自耕，不受前項第2款規定之限制。

      （第3項）出租人依前項規定收回耕地時，準用第17條第2

      項規定補償承租人。（第4項）出租人不能維持其一家生

      活而有第1項第3款情事時，得申請鄉（鎮、市、區）公所

      耕地租佃委員會予以調處。」第20條規定：「耕地租約於

      租期屆滿時，除出租人依本條例收回自耕外，如承租人願

      繼續承租者，應續訂租約。」

　　⒉耕地三七五租約清理要點第1點規定：「耕地租約之清理，

      除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省（市）耕地租約登記辦法外

      ，依本要點行之。」第3點規定：「（第1項）耕地租約之

      訂立、續訂、變更、終止、註銷或更正，由出租人會同承

      租人申請登記，當事人一方不會同他方申請時，得由他方

      陳明理由，單獨申請登記。（第2項）鄉（鎮、市、區）

      公所受理由當事人之一方單獨申請登記時，應通知他方於

      接到通知後20日內提出書面意見，逾期未提出者，視為同

      意。（第3項）前項登記係依確定判決、訴訟上之和解或

      調解成立、耕地租佃委員會之調解或調處成立而為者，免

      再通知他方。」第4點規定：「耕地租約期滿，出租人申

      請終止租約，而承租人申請繼續承租時，依左列規定處理

      ：（一）承租人仍繼續耕作，而出租人有耕地三七五減租

      條例第19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應准承租人續訂租約

      。（二）出租人無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1款

      、第2款情形，承租人因出租人收回耕地致失其家庭生活

      依據者，由（鎮、市、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依申請予

      以調處。（三）出租人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且無耕

      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3款情形之一者

      ，得收回與其自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耕地自耕，不受

      同條項第2款規定限制。（四）出租人無耕地三七五減租

      條例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2款情形，而承租人不因出租

      人收回耕地，失其家庭生活依據，准由出租人收回自耕。

      」第5點規定：「耕地租約期滿，出租人未申請終止租約

      ，而承租人申請繼續承租，並有繼續耕作之事實者，應准

      續訂租約。」第14點規定：「因清理租約所為耕地租約之

      訂立、續訂、變更、終止、註銷或更正登記，出租人、承

      租人間發生爭議時，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26條規定處

      理。但鄉（鎮、市、區）公所就同條例第19條所為耕地准

      否收回自耕之核定與調處，當事人如有不服，得依訴願法

      規定提起訴願。」

　　⒊臺中市耕地租約登記自治條例第1條規定：「臺中市（以下

      簡稱本市）為辦理耕地租約登記，特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

      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6條第2項規定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3條第1項規定：「耕地租約之訂立、換訂、續訂、變

      更、終止或更正，除本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外，應由出租人

      會同承租人申請登記。」第4條規定：「（第1項）耕地租

      約登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出租人或承租人單獨申

      請之：一、經判決確定。二、經訴訟上和解或調解成立。

      三、經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或調處成立。四、耕地經依法

      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而終止租約。五、耕地之全部經

      承租人承買或承典。六、出租人或承租人姓名、住址變更

      。七、出租人或承租人不會同申請登記，經一方敘明理由

      ，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第2項）出租人或承租人依前

      項第7款申請登記，除檢附區公所准否收回自耕案件之核

      定或調處之證明文件辦理者外，區公所應以書面通知他方

      得於接到通知之日起20日內提出書面異議，逾期未提出者

      ，由區公所逕為登記。（第3項）前項情形經他方提出異

      議者，依本條例第26條規定辦理。」

　　⒋臺灣省耕地租約登記辦法第1條規定：「本辦法依耕地三七

      五減租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6條第2項規定訂定之。

      」第2條規定：「（第1項）耕地租約之訂立、變更、終止

      或換訂登記，應由出租人會同承租人於登記原因發生日起

      30日內，向當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請。（第2項）

      前項租約登記，出租人或承租人不會同申請時，得由一方

      敘明理由，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單獨申請登記，除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得逕行登記外，鄉（鎮、市、區）公所應通知

      他方於接到通知之日起20日內提出書面意見，逾期未提出

      者，由該管鄉（鎮、市、區）公所逕行登記：一、經判決

      確定者。二、經訴訟上和解或調解成立者。三、經耕地租

      佃委員會調解或調處成立者。四、出租人死亡，其繼承人

      辦竣繼承登記者。五、耕地經逕為標示變更登記者。六、

      耕地之一部經政府機關徵收，並辦竣所有權登記者。（第

      3項）前項受通知之他方提出異議，且其異議屬耕地租佃

      爭議者，依本條例第26條規定處理。」

　　⒌109年工作手冊：「……玖、審查……三、審核標準：減租條例

      第19條第1項各款審認方式，詳下列第㈠1點之審核標準所

      述。㈠出租人申請收回自耕，承租人申請續訂租約【雙方

      皆有申請】：1.……（3）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2款所稱『

      出租人所有收益足以維持一家生活者』，係謂租約期滿前1

      年（即108年）出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

      親綜合所得稅所得總額足以支付出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

      一戶內之直系血親全年生活費用者而言。又同條項第3款

      所稱『出租人因收回耕地，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者』

      ，係指租約期滿前1年（即108年）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

      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綜合所得稅所得總額，扣除出租人申

      請收回耕地部分之所得額後，不足以支付承租人本人及其

      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全年生活費用者而言。（4）

      出租人、承租人收益審核標準如下：（86年10月29日台內

      地字第8610098號函）Ａ、出租人、承租人之收益，以租約

      期滿前1年（即108年），出租人、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

      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綜合所得總額為準。……Ｃ、出租人、

      承租人本人及配偶或其同一戶內直系血親如為無固定職業

      或無固定收入之人，其收益之認定，得以勞動部公布之基

      本工資新臺幣（下同）2萬3,100元/月……核計基本收入。

      至於是否屬有工作能力而須核計其所得之人，參考社會救

      助法第5條之3規定，指16歲以上，未滿65歲，而無下列情

      事之一者……D、審核出租人、承租人收益時，對於下列兩

      種收益，如經出租人、承租人之一方舉證並查明屬實者，

      亦應併入收益總額核計：甲、漏報或匿報之收入，或依所

      得稅法規定免納所得稅之所得（所得稅法第4條）。乙、

      以動產或不動產借與他人使用未收取租金者，亦應按當時

      當地一般租金或收益率核定其收益，納入收益總額。E、

      出、承租農民與其配偶領取之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或其他社

      會福利津貼，屬於收益性質，應併入收益總額核計（內政

      部86年10月2日台內地字第8608597號函）。……（5）出租

      人、承租人生活費用審核標準如下：A、出租人、承租人

      之生活費用，以租約期滿前1年（即108年），出租人、承

      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全年生活費用為

      準（內政部88年10月22日台內地字第8812350號）。……B、

      生活費用之計算標準，準用衛生福利部、各直轄巿政府所

      分別公告之108年度……臺中市、……最低生活費（如下表）

      ，核計其生活費用：臺中市13,813元/月、……C、審核出租

      人、承租人生活費用時，並得加計下列各項生活必要之支

      出費用：……乙、得加計醫藥及生育費支出（須檢具全民健

      康保險特約醫院及診所開立之單據，但受有全民健康保險

      給付部分，不得加計。）……D、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

      之支出費用，應予加計（內政部88年12月8日台內地字第8

      897458號函）。（6）審核出租人、承租人收益、支出之

      各種資料，鄉（鎮、巿、區）公所應彙整填載於『108年全

      年收支明細表』，計算出收支相減後之數據，俾利審認。

      該數據如為正數，表示足以維持一家生活；如為負數，表

      示不足維持一家生活。2.出租人無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

      第1款、第2款情形，而承租人無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

      款情形，承租人不因出租人收回耕地而失其家庭生活依據

      者，准由出租人收回自耕。……4、依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

      規定，出租人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且無減租條例第

      19條第1項第1款、第3款情形之一者，並依同條例第17條

      第2項第1款、第2款規定補償承租人後，准予收回與其自

      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耕地自耕，不受第19條第1項第2

      款規定限制。審核標準如下：……乙、『自耕地』之認定，應

      以出租人所有者為限（內政部79年8月31日台內地字第828

      311號函）。丙、所稱『鄰近地段』，係指出租人要求收回

      之出租耕地與其自耕地之距離未超過15公里……（內政部89

      年8月3日台內地字第8908828號函……）。」綜上規定，出

      租人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得申請收回與其自耕地同

      一或鄰近地段內之出租耕地自耕，而其申請收回之出租耕

      地與自耕地間之距離應以未超過15公里為限。而所謂「出

      租人因收回耕地」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二者

      間必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意即指承租人本以耕

      種租約耕地維持生活，一旦出租人收回租約耕地，本可維

      持之生活即難以維持而言。因而國家強制續租耕地之規制

      性決定，應在經過詳細嚴謹之事實調查程序後，確認承租

      人非靠耕作承租之耕地，否則難以維持生活之先決條件下

      ，才有規範上之正當性。亦即對承租人生活維持與耕地租

      賃間之審查，應實質進行。惟依前開上訴審判決意旨，10

      9年工作手冊關於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之審核標準

      ，以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前1年綜

      合所得總額為判斷依據，而未以與承租人永久共同生活為

      目的而同居之親屬作為核算之範圍，與民法「家」之規定

      不合，如於個案之適用上有不合之情，應不予適用，仍應

      依民法關於「家」之規定予以核實認定。

　㈣依上訴審判決意旨，本件洪紫婷未有與原告共同生活之事實

    ，參加人申請收回耕地，將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有

    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之情事：

　　⒈經查，依原告108年戶籍謄本所載全戶有原告、配偶陳吳月

      桂、外孫女洪紫婷共3人（見本院前審卷1第289頁），且

      洪紫婷於108年度綜合所得稅並申報原告為受扶養人（見

      本院前審卷1第541頁），此有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沙鹿稽徵

      所111年11月22日中區國稅沙鹿綜所字第1112462382號書

      函附卷可稽（見本院前審卷1第539-541頁）。惟依原告所

      提出之洪紫婷「明德女中94學年度第一學期高三八學生通

      訊錄」、「92~99年台灣銀行-明德女中、嶺東科技大學就

      學貸款申請撥款通知書」共10張、「機車強制險投保資料

      」、93年間所收信件封面、華南銀行往來對帳單、110年

      購物銷貨單報表顧客聯、111年捐款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

      募協會之捐款收據等（見本院前審卷1第593-615頁、本院

      卷第325-343頁），可知洪紫婷自高中時期之通訊地址均

      為○○縣○○鎮（現為○○市○○區）橋頭里五權路102號（見本

      院卷第593-615頁），且其父母通訊地址亦為相同地址，

      顯見洪紫婷雖戶籍登記於原告戶內，惟實際居住地為他處

      ，依前開說明，洪紫婷並非與原告為以永久同居之意思，

      繼續的經營實質共同生活，而具有永久同居之事實，至洪

      紫婷於申報108年度綜合所得稅時，將原告列為被扶養人

      ，為常見之節稅考量，縱使確實有扶養事實，亦不足以用

      以證明報稅者與被申報為扶養者具有永久同居之事實。是

      雖原告108年度全戶符合109年工作手冊關於減租條例第19

      條第1項第3款之「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

      血親」包含配偶及洪紫婷共3人，惟因洪紫婷並非與原告

      以永久同居之意思，繼續的經營實質共同生活，而具有永

      久同居之事實，於本件個案適用上有不合之情，應不予適

      用，應依民法關於「家」之規定予以核實認定，即原告10

      8年全戶實際具有永久同居之事實者僅有原告及其配偶，

      自應僅得以原告及其配偶前1年綜合所得總額為核算範圍

      計算108年全年總收支。至於參加人主張洪紫婷所就讀幼

      稚園顯與原告戶籍地較近，並非自始未曾與原告同住一處

      而係與父母同住租屋處等云，惟參加人對於洪紫婷是否於

      就讀幼稚園時確實居住於原告戶籍地址，未能提出具體證

      據僅屬主觀臆測，況縱使洪紫婷於就讀幼稚園或國小時期

      曾與原告同住一處，本件審酌洪紫婷是否有與原告共同生

      活之事實，認定重點在於「以永久同居之意思，繼續的經

      營實質共同生活，而具有永久同居之事實」，自應以洪紫

      婷於成年後實際居住選擇為認定，依前開所述，洪紫婷自

      就讀高中以後之通訊地址均非原告提出系爭續約申請案時

      之戶籍地，顯見洪紫婷雖當時戶籍登記於原告戶內，惟實

      際居住地為他處，至於成年前之居住選擇並非其可完全自

      行決定，不影響本件洪紫婷是否有以永久同居之意思與原

      告共同生活之事實認定，故參加人前開主張為無理由。又

      被告主張仍應依109年工作手冊關於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

      第3款之審核標準，即以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

      之直系血親前1年綜合所得總額為判斷依據等語，為上訴

      審所不採，已如前述，故為無理由，亦不可採。

　　⒉本件關於承租人即原告108年度收入、支出部分，經參酌原

      告及其家人全戶戶籍謄本與財政部中區國稅局108年度綜

      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等相關資料及全年生活費支出

      ，核實採計其108年全年總收支情形如下：

　　　⑴108年全戶收入部分：

　　　　查原告108年全戶有原告、配偶陳吳月桂共2人（見本院

        前審卷1第289頁），108年全年全戶收支明細如下：

　　　　A、原告為00年0月00日出生，108年時為82歲，已逾65

           歲，依其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等相關資料查

           證，原告本人無課稅所得資料，亦無固定職業，惟

           有農會利息14,753元收入（見訴願卷第113頁）及農

           業收入（不含本案農地）91,635元（見訴願卷第115

           頁），有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在卷

           可參（見本院前審卷1第281頁），故合計收入為106

           ,388元。

　　　　B、原告配偶陳吳月桂無課稅所得資料，為00年出生，1

           08年時年齡為82歲，已逾65歲，無固定職業或固定

           收入，惟有農會利息6,716元收入（見本院前審卷1

           第341頁），無其他所得，有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

           類所得資料清單在卷可參（見本院前審卷1第283頁

           ），故合計收入為6,716元。

　　　　C、是以，原告全戶收入合計為113,104元（計算式：10

           6,388元＋6,716元＝113,104元）。

　　　⑵108年全戶支出部分：

　　　　A、生活費用依109年工作手冊玖三㈠⒈⑸B，108年度臺中

           市最低生活費標準為每人每月13,813元，核算原告

           全戶2人全年生活費用計331,512元（計算式：13,81

           3元×12×2人＝331,512元）。

　　　　B、原告醫療費用支出31,920元，有醫療費用收據影本

           附卷可稽（見本院前審卷1第293-311頁），保險費

           支出為（農保＋勞保）1,364元（見本院前審卷1第31

           3頁）。

　　　　C、是以，原告全戶全年支出共計為364,796元（計算式

           ：331,512元＋31,920元＋1,364元＝364,796元）。

　　　⑶承上，原告108年全戶總收入為113,104元，全戶總支出

        為364,796元，據此核算收支相減結果為負數251,692元

        （計算式：113,104元－364,796元＝－251,692元），不足

        以維持一家生活。

　　⒊綜上所述，由原告108年之家內所得或財產情形觀察系爭土

      地收回後之經濟生活，將致原告（即承租人）失其家庭生

      活依據，即承租人即原告及其配偶之收支合併計算相減數

      額為負數，確因出租人即參加人收回系爭耕地致失其等家

      庭生活依據，核有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之情事，是

      被告認定原告不因參加人收回耕地而失其家庭生活依據，

      而以原處分核准參加人收回耕地，核有違誤。另減租條例

      第19條第1項第3款所規定「出租人因收回耕地，致承租人

      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者」，依109年底工作手冊係指租約期

      滿前1年（即民國108年）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

      之直系血親綜合所得稅所得總額，扣除出租人申請收回耕

      地部分之所得額後，不足以支付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

      一戶內之直系血親全年生活費用者而言，並不論其原有財

      產多寡，自無須將其原有財產納入審酌之依據，是參加人

      主張承租人及其家屬尚有其他不動產及存款等應一併列入

      家庭收入，並請求調查其等名下動產及不動產云云，容有

      誤解，委非可採。

　　⒋依首揭規定，出租人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且無減租

      條例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3款情形之一者，始得收回與

      其自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耕地自耕，不受同條項第2

      款規定限制；但若有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3款

      情形，承租人申請繼續承租，且承租人仍繼續耕作，即應

      准承租人續訂租約。承前所述，本件承租人即原告已符合

      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即參加人因收回耕地，

      將導致原告失其家庭生活依據之情事，依上開說明，即應

      准原告續訂租約。是參加人主張其已在南安段904地號自

      耕地實際經營農耕，實契合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要件等

      語，縱然屬實，仍無從據以准許參加人收回系爭耕地自耕

      。　

　㈤況參加人於鄰近耕地並無實際從事農作之事實：

　　經查，系爭租約於109年12月31日期滿，原告於被告公告受

    理申請期間，以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為由申請收回自耕乙

    節，已提出申請書、出租人自任耕作切結書、自耕地土地所

    有權狀影本、身分證影本（見本院前審卷1第163-183頁）等

    件為證。參加人蔡潤森提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之自耕地為其

    所有且坐落與系爭土地為同一地段（見本院前審卷1第179頁

    ），參加人蔡政潔提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之自耕地為其所有

    且坐落與系爭土地鄰近地段之南安段904地號（見本院前審

    卷1第177頁），且經被告查明該自耕地與系爭土地之距離為

    9.610公里（見本院前審卷1第277頁），即出租耕地與參加

    人之自耕地距離未超過15公里，確實位於鄰近地段，申請收

    回可達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之目的。惟被告於本院前審11

    1年11月15日準備程序自承並未至現場勘查，僅依切結書審

    查等語（見本院前審卷1第524頁）；參加人蔡潤森於本院11

    4年9月16日準備程序自承其土地目前被原告占用，所以沒有

    擴大經營（見本院卷第156頁）；參加人蔡政潔提出之114年

    8月28日答辯（一）狀主張其於自耕地確實有種植南瓜、龍

    柏、落羽松等作物，惟因灌溉溝渠堵塞，現休耕養地（見本

    院卷第115-117頁），於本院114年9月16日準備程序亦自承

    目前土地是休耕狀態（見本院卷第156-157頁），於參加人1

    14年10月16日答辯狀（二）中強調「因灌溉溝渠溢流致淹沒

    農田此不可抗力因素，致種植之龍柏樹皆枯死，與大安區公

    所、農田水利會進行國賠訴訟（如附件四），後為培養地力

    致暫時未耕作，但有持續整地管理，今亦已整地結束，預訂

    明年春天恢復種植」（見本院卷第219-221頁），而依參加

    人提出之證據，參加人蔡政潔於110年12月間確實曾因南安

    段904地號土地因灌溉溝渠溢流淹沒作物等情向大安區公所

    等單位陳情，並提起相關國家賠償之訴訟（見本院卷第257-

    285頁）。此有南安段904地號土地土地所有權狀（見本院前

    審卷1第177頁）、三田段1874-1地號土地土地所有權狀（見

    本院前審卷1第179頁）、三田段1871地號土地至南安段904

    地號土地GOOGLE地圖測量距離（見本院前審卷1第277頁）、

    本院前審111年11月15日準備程序筆錄（見本院前審卷1第51

    9-528頁）、參加人蔡政潔114年8月28日答辯（一）狀及所

    附證據（見本院卷第101-117頁）、本院114年9月16日準備

    程序筆錄（見本院卷第151-158頁）、參加人114年10月16日

    答辯狀（二）及所附證據（見本院卷第201-285頁）在卷可

    稽。綜合前開事證，被告於審查系爭續約申請時並未至參加

    人耕地現場勘查實際種植情形，參加人蔡潤森自承其土地目

    前被原告占用所以沒有擴大經營，參加人蔡政潔則自述因灌

    溉溝渠溢流致淹沒農田此不可抗力因素，致種植之龍柏樹皆

    枯死，與○○市○○區公所、農田水利會進行國賠訴訟，預訂明

    年春天恢復種植等語，顯見參加人於鄰近耕地均未有實際從

    事農作之事實，故參加人不符合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擴

    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收回自耕規定。

　㈥另參加人主張原告就被告110年9月22日清區農字第110002065

    5號函准予出租人收回自耕之行政處分，並無於法定期限內

    提起訴願，被告前開准予出租人收回自耕之行政處分，業已

    確定，故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再就第1階段審查之事項予以

    爭執，於法顯然不合云云。惟查，被告審查依據為109年工

    作手冊，審核方式分2階段審查，第1階段係被告以110年9月

    22日清區農字第1100020655號函認定原告及參加人雙方符合

    第1階段審查，並請參加人就補償事宜與原告協議等事項，

    僅屬觀念通知，實際同意參加人收回系爭土地則係原處分，

    故原告以原處分提起訴願並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並無不合法

    ，參加人之主張為無理由，併予敘明。

　㈦綜上所述，參加人申請收回系爭土地自任耕作，將致原告失

    其家庭生活依據，有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情形。

    且依參加人提出之證明，亦難認參加人於鄰近耕地有實際從

    事農作之事實，不符合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擴大家庭農

    場經營規模」收回自耕規定。則被告依減租條例第19條第1

    項規定以原處分准由出租人（即參加人）收回系爭土地自耕

    之申請，認事用法均有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有未合

    。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

    將原處分撤銷，並命被告重新就系爭土地之續租申請案件，

    作成「清橋字第7002號」之耕地三七五租約續約登記之行政

    處分。

　㈧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

    要，併予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有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7  　　日

                        審判長法官  劉錫賢

                              法官  郭書豪

                              法官  林靜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

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

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

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7 　　日

                              書記官  黃毓臻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訴更一字第4號
民國115年4月1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陳進廷                                     


訴訟代理人  江彗鈴  律師
被      告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代  表  人  蔡慶生              
訴訟代理人  陳金村  律師
參  加  人  蔡政潔                                      


            蔡潤森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陳惠伶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耕地三七五租約事件，原告不服臺中市政府中華民國111年7月1日府授法訴字第111016861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11年度訴字第208號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原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299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更為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二、被告應依原告民國110年1月12日申請，作成「清橋字第7002號」之耕地三七五租約續約登記處分。
三、本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參加人蔡潤森、蔡政潔（下合稱參加人，即出租人）就共有坐落原臺中縣（民國99年12月25日改制為臺中市）清水區（下同）三田段1871、1875、1876地號土地（109年12月23日合併分割後為同段1871、1874及1874-1地號，下合稱系爭土地），與原告（即承租人）訂有「清橋字第7002號」耕地三七五租約（下稱系爭租約），最近一次租期自104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止。原告以私有耕地租約期滿續訂租約申請書等相關資料，於110年1月12日向被告申請續訂租約（下稱系爭續約申請）；參加人亦於110年2月4日檢具私有耕地租約期滿收回耕地申請書等相關資料，以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為由，向被告申請收回系爭土地。經被告審核參加人切結得自任耕作，及原告同一戶籍直系血親全部所得和支出相抵後為正數，有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下稱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規定之情形，以111年1月24日清區農字第1110001680號函（下稱原處分）准由參加人依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規定收回自耕（原處分主旨及說明2誤載為第19條第1項）。原告不服，提起訴願，訴願決定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前經本院112年3月2日111年度訴字第208號判決（下稱前審判決）駁回。原告仍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14年5月8日112年度上字第299號判決（下稱上訴審判決）廢棄前審判決，並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被告對於參加人之審查，僅依「切結書」形式認定，就參加人究否具備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之須以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收回耕地自耕之要件，未曾進行實質審查，為被告所自承。「私有出租耕地109年底租約期滿處理工作手冊」（下稱109年工作手冊）所訂之對於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以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為由收回自耕之審核標準，所設置之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審查，僅為行政機關之內部規定，依法不得違背法律保留原則，第一階段審查， 並不具備有剝奪承租人租賃權之效力，所謂之審查通知，到達承租人亦僅具觀念通知之效果，而不具備行政處分之要件及效力，承租人並不因第一階段審查之結果而喪失租賃權。是本件被告所為之第一階段審查結果，因不符訴願法第3條第1項所稱「行政處分」之要件，無終止租賃契約之效力，原告之承租人地位及租佃權利，既未因第一階段審查結果而受影響，自不因被告發函文載需依訴願法提起行政救濟等文字，拘束原告需對第一階段審查提起訴願，更不因原告未針對第一階段審查提起訴願而發生原告對於被告嗣後所為之終止租約之本件行政處分，喪失提起行政救濟之權利。
　　⒉原告之外孫女訴外人洪紫婷與原告間並無同居共財之扶養事實，洪紫婷之所得不得併入原告家屬計算，除有原告於前審提出之甲證14至16外，尚有原告於本件補充提出之證據資料，上載洪紫婷之地址均為五權路102號，而非原告戶籍住所；更有洪紫婷母親訴外人陳金治84年間臺中市第一醫院檢驗申請單，上載陳金治地址為南社路357號，證明洪紫婷一家確實曾經承租居住於南社路357號之地址，而非參加人蔡政潔所述無租屋之事實，上開資料均得證明洪紫婷確實未曾與原告同住一家之事實。更何況，陳金治為原告外嫁之女，洪紫婷更為陳金治之養女，對原告而言，洪紫婷之身分係收養之外孫女，本非自然血緣，更無可能令原告與洪紫婷需互負扶養義務之可能。故本件洪紫婷與原告間自始未曾存在同居共財之扶養事實，本件洪紫婷之所得收入不得併計入原告一家收入計算，原告所得扣除洪紫婷之部分，確達無法維持生活之標準，依據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出租人因收回耕地，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者。」，不得收回自耕。故本件依據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原告將因參加人收回耕地致失其家庭生活依據，依法不得收回自耕。
　　⒊參加人蔡潤森未曾占用其所稱之自耕地三田段1874-2地號土地，該土地自始均由原告進行耕作占有使用，參加人蔡潤森並無在該土地有家庭農場經營存在，業經參加人蔡潤森於本件程序自承在卷；此外，更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暨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駁回再議處分書，理由書中也已確認三田段1874-2地號土地自始係由原告占有使用中，未曾回歸參加人蔡潤森占有，是本件參加人蔡潤森以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為由，欲收回原告耕地自耕，於法未合。
　　⒋參加人蔡政潔亦未在其所稱之臺中市大安區南安段904地號土地（下稱南安段904地號土地）上，有經營農場耕作之事實，參加人蔡政潔補充提出之照片明顯可看出是甫火燒土地雜草所拍攝制作，因現場土地尚可見燒灼之痕跡，並從照片顯示之植披狀態比對，亦與原告於本件發回之第一時間所前往拍攝之照片（現場雜草叢生）之景貌相同，堪認參加人蔡政潔之南安段904地號土地確係並無經營農場耕作之事實；此外，參加人蔡政潔亦未就其在南安段904地號土地上僅具有持份4分之1，欲於土地上經營家庭農場，有無取得其餘共有人同意、有無分管契約及分管範圍何在進行舉證與說明，足認參加人蔡政潔未依法在南安段904地號土地上經營家庭農場耕作之事實負舉證之責。基上，本件參加人蔡政潔亦與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規定不符，同以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為由，欲收回原告耕地自耕，亦無理由。
　㈡聲明：
　　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⒉被告依原告110年1月12日申請，作成「清橋字第7002號」之耕地三七五租約續約登記處分。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依原告108年時之全戶戶籍謄本，洪紫婷於00年0月00日出生，依常情其應於92年間（即其15歲時）自國中畢業，倘若洪紫婷僅因就學學籍需要而遷入原告戶口，實際上並未居住在該戶籍地，則自應於國中畢業後立即將其戶籍自原告戶口遷出，並遷移至其實際居住處所，怎可能繼續設籍至108年？由此可證，洪紫婷實際上乃居住在其設籍地，與原告有長期共同居住之事實。另有關原告所提寄予洪紫婷之信件封面、銀行往來對帳單、購物銷貨單報表顧客聯及捐款收據，僅能證明洪紫婷有以五權路102號為其通訊地址，並不能僅憑此即推論洪紫婷實際上居住於該址。原告、原告配偶吳陳月桂與洪紫婷有長期共同居住之事實，自屬同一家，殆無疑義。是被告核實採計租約期滿前1年間原告、原告配偶吳陳月桂與洪紫婷等3人之收支，認定扣除出租人即參加人申請收回耕地部分之所得額後，以原告一家之其餘收支，仍足以維持一家生活，參加人收回系爭土地不致使原告失其家庭生活依據，故准由出租人即參加人收回自耕，於法並無不合。
　　⒉本件參加人蔡政潔主張其在南安段904地號土地上經營家庭農場，而由該筆土地之查詢資料可知，該筆土地為參加人蔡政潔及訴外人黃欣田、黃梁恩、黃坤河等4人所共有，參加人蔡政潔之應有部分為4分之1。被告承辦人員於114年10月7日會同參加人蔡政潔勘查南安段904地號土地，參加人蔡政潔於現場指明其使用土地範圍後，被告就參加人蔡政潔及其他共有人所使用範圍土地分別拍攝照片，參加人蔡政潔所使用範圍土地位於南安段904地號土地之南側，目前有種植香蕉9株及落羽松3株，其餘土地則為待種狀態，至於其他共有人所使用範圍土地目前並未種植任何作物，其上雜草叢生。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四、參加人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原告就被告110年9月22日清區農字第1100020655號函准予出租人收回自耕之行政處分，並無於法定期限內提起訴願，被告前開准予出租人收回自耕之行政處分，業已確定，故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再就第1階段審查之事項，予以爭執，於法顯然不合。
　　⒉洪紫婷於00年間出生，82年間遷入原告為戶長之戶籍內，迄至被告於110年間審核系爭續約事件時，洪紫婷之年紀已33歲，當時，洪紫婷任職於「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其戶籍仍在原告為戶長之戶籍內，洪紫婷與原告同一戶籍之時間已有28年。洪紫婷於109年間申報其108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稅時，係以原告為受扶養人，洪紫婷因而有13萬2,000元之免稅額（原告於00年出生，於109年時為83歲，當時70歲以上之受扶養直系尊親屬，每人免稅額為13萬2,000元），茲以洪紫婷自82年間起與原告同一戶口，洪紫婷於完成學業而進入職場之後，仍在原告之戶籍內，又洪紫婷所就讀幼稚園顯與原告戶籍地較近，並非自始未曾與原告同住一處而係與父母同住租屋處，且洪紫婷以原告為受扶養直系尊親屬予以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其年度所得可以扣減原告之免稅額，進而減輕其須繳納之所得稅，故被告審核承租人（原告）之「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綜合所得稅所得總額」，將在原告戶籍內之洪紫婷所得總額併入計算，並無違反法令之情事，毫無疑義。
　　⒊原告有7位子女對其負有扶養義務，縱使長男債台高築，原告尚有6位子女對其負有扶養義務，且原告事先將其名下之數百萬元、甚至數千萬元價值之財產分配與其子女；依原告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原告與其配偶陳吳月桂於108年至少有383萬元以上之存款並有利息所得，並另有清橋7001號耕地三七五租約、清橋70號耕地三七五租約及私有地之農業收入，足證原告生活寬裕，參加人於三七五耕地租約期限屆滿，依法收回參加人所有土地，並無致原告失其家庭生活依據之情形。
　　⒋參加人蔡潤森對原告提起返還土地等民事訴訟，經臺灣台中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185號受理在案，前開法院向被告函調有關系爭租約之出租人申請收回自耕、承租人申請續訂租約之資料，其中有原告之000年度收支明細表（包括原告之配偶陳吳月桂、洪紫婷）、各類所得清單（包括原告之配偶陳吳月桂、洪紫婷）、農業收入計算式、收益情形訪談筆錄、原告所填載本人及配偶與同一戶內直系血親000年全年生活費用等資料，000年度收支明細表包括原告及其配偶陳吳月桂、洪紫婷之「收入」、「支出」，原告及其配偶陳吳月桂、洪紫婷均有存款而有利息所得，並依據收益情形訪談筆錄記載之內容，原告另有清橋7001號耕地三七五租約、清橋70號耕地三七五租約及私有地之農業收入，原告對於「您的配偶及其他同一戶內直系血親人數若干？各從事何種職業？收入各為何？」之問題，原告回答「外孫女洪紫婷，任職台積電」，因此，原告於本件訴訟主張被告誤將洪紫婷之收入列入併算等語，顯無可採。尤其，被告除列與原告同一戶內之洪紫婷之收入，亦同有列洪紫婷之「支出」予以計算原告該戶之000年度收支情形，茲以原告主張被告誤將洪紫婷之收入列入併算等云，而對於被告同列洪紫婷之支出部分隻字不提，足證原告本件訴訟之請求，確無理由。
　　⒌參加人蔡潤森於三田段1874-2地號土地上種植秋葵等作物，原告竟擅自將其種植之秋葵等作物予以剷除而竊佔該筆土地，參加人蔡潤森於110年3月26日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三田派出所報案（發生時間：109年8月12日），該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2841號受理在案，其後因原告仍未返還三田段1847-2地號土地予參加人蔡潤森，而繼續竊佔該土地，參加人蔡潤森於111年3月1日再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三田派出所報案，亦已提起請求返還土地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之民事訴訟，因此，原告主張參加人蔡潤森並未曾占用該自耕地且無耕作事實等云，非屬事實，蓋三田段1874-2地號土地非屬耕地三七五租約之耕地，原告並無使用前開土地之法律上權利，原告係強行竊佔參加人蔡潤森所有之土地毫無疑義。故參加人蔡潤森確實要收回系爭土地與參加人蔡潤森所有三田段1874-2地號土地自耕，乃不爭之事實。另參加人蔡潤森於前審言詞辯論時陳稱欲「繼續」種植秋葵等作物，係因其原本在三田段1874-2地號土地上種植秋葵等作物，未料，原告竟竊佔該筆土地，而將參加人蔡潤森所種植之秋葵等作物予以剷除。參加人蔡潤森得收回系爭土地而與三田段1874-2地號土地自耕，此乃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所為之規定，並不因原告故意無權占有三田段1874-2地號土地而受到影響，故原告辯稱其占有使用（無權占有）參加人蔡潤森所有三田段1874-2地號土地，而主張參加人蔡潤森不能收回系爭土地自耕等云，顯然無理由。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五、爭點：
　　依上訴審判決意旨，本件訴外人洪紫婷是否有與原告共同生活之事實？參加人於鄰近耕地有無實際從事農作之事實？
六、本院的判斷：
　㈠事實概要記載之事實，有系爭租約（見本院前審卷1第57-58頁）、被告110年9月22日函（見本院前審卷1第119-120頁）、被告110年11月2日清區農字第1100024170號函（見本院前審卷1第481頁）、被告110年11月12日清區農字第1100024842號函（見本院前審卷1第483頁）、原處分（見本院前審卷1第39頁）、訴願決定（見本院前審卷1第43-56頁）、前審判決（見本院前審卷2第221-249頁）、上訴審判決（見本院卷第15-20頁）等證據可以證明。
　㈡按受發回或發交之高等行政法院，就最高行政法院所指示應予調查之事項，自應予查明，並以最高行政法院所為廢棄理由之法律上判斷為其判決基礎，行政訴訟法第260條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為經最高行政法院發回更審之案件，本院在此個案中，自應受最高行政法院發回判決所表示個案法律意見之拘束，並依其提示之法律意見，據為解釋法律之基礎。本件發回意旨略以：
　　⒈依減租條例第19條、第20條規定，準此，耕地租約於租期屆滿時，如承租人願繼續承租，出租人以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為由收回自耕，須出租人具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之事實，並以出租人能自任耕作，收回耕地未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等條件，始得收回自耕。又減租條例於72年12月23日修正增訂第19條第2項之規定，係配合第2階段農地改革，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是以，出租人如另有自耕地且同時為擴大其經營規模者，則對其出租耕地收回自耕，可不受該條例第19條原訂「出租人所有收益足以維持一家生活者」之限制，鼓勵出租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之規模，以達促進農業現代化之立法意旨。因此，出租人依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規定，申請收回與其自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耕地，須出租人實際於該處從事農業經營，始與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所稱「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之意旨相當。
　　⒉按所謂「家」者，依民法第1122條規定，乃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屬團體；至所謂「戶」，參諸戶籍法第3條規定，則係戶籍登記之單位（同條第1項參照），指在一家，或同一處所同一主管人之下共同生活，或經營共同事業者為一戶（同條第2項參照），其意涵與民法所稱之「家」，並非完全相同。民法上得以構成一「家」之成員間是否具家長家屬關係，應取決於其有無共同生活之客觀事實，而非以是否登記同一戶籍為唯一認定標準（司法院釋字第415號解釋參照）。所謂「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指以永久同居之意思，繼續的經營實質共同生活，而具有永久同居之事實而言。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2款規定，既以出租人所有收益是否足以維持「一家」生活為要件，故此款要件之是否該當，自應以出租人「一家」，即與出租人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屬團體為範圍核實認定；同條項第3款規定有關是否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者，所謂之「家庭」範圍亦然。又內政部基於耕地租佃中央主管機關地位，為協助下級機關執行減租條例第19條規定及認定事實之必要，訂有109年工作手冊之行政規則，鄉（鎮、巿、區）公所於處理相關案件時，固得予以援用。惟其中關於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之審核標準，以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前1年綜合所得總額為判斷依據，而未以與承租人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屬作為核算之範圍，與民法「家」之規定不合，如於個案之適用上有不合之情，應不予適用，仍應依民法關於「家」之規定予以核實認定。
　　⒊原告主張洪紫婷係幼時因就學學籍需要而遷入原告戶口，實際上未曾與原告同住，其後洪紫婷為節稅始將原告列報為被扶養人，尚無與原告共同生活之事實，其所得不得與原告併入家屬計算，並提出本院前審卷1甲證14至16之證據資料等件以為證明，則本院前審就此攸關原告是否因參加人收回系爭土地而致失其家庭生活依據一節，自有調查審認之必要。本院前審僅以洪紫婷與原告設籍同一戶內，且洪紫婷於108年度綜合所得稅並申報原告為受扶養人，即認原處分將洪紫婷列入核算並無違誤，而未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一家作為認定標準，核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
　　⒋又參加人係依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規定申請收回系爭土地，其申請時固已依109年工作手冊規定，提出自任耕作切結書及鄰近耕地所有權狀，而就參加人於鄰近耕地有無實際從事農作之事實，參加人雖提出本院前審卷1第467頁、第493頁自耕地照片資為佐證，惟為原告所爭執，並主張參加人蔡潤森並未曾占用該自耕地且無耕作事實；參加人蔡政潔之自耕地經原告實地查看，遍見雜草叢生毫無耕作跡象等情。且被告訴訟代理人於本院前審準備程序中亦自承並未至現場勘查，僅依切結書審查等語（見本院前審卷1第524頁），則就參加人於鄰近耕地有無實際從事農作之事實，關係參加人是否符合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而得收回系爭土地之要件，實有調查審認之必要。前審判決就此重要事項未予調查，逕以參加人於言詞辯論時陳稱欲繼續種植秋葵等作物，且其附近另有其他土地，可供擴大經營家庭農場，並提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之自耕地上已種植作物之照片為證等語，即認本件出租人已有從事農作之自耕地，尚嫌速斷，亦有未盡職權調查義務及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
　　⒌以上廢棄理由係就本件具體事實應如何涵攝於法律構成要件，已明確表示法律見解，本院為更審後，並無相異事實之認定，依前揭行政訴訟法第260條第3項規定，本院自應受上級審關於事實評價之法律見解拘束，並據為判決基礎。從而針對本件洪紫婷是否有與原告共同生活之事實及參加人於鄰近耕地有無實際從事農作之事實，本院進一步調查、敘明認定如下。
　㈢本件應適用的法令：
　　⒈減租條例第1條規定：「耕地之租佃，依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依土地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第6條規定：「（第1項）本條例施行後，耕地租約應一律以書面為之；租約之訂立、變更、終止或換訂，應由出租人會同承租人申請登記。（第2項）前項登記辦法，由內政部、直轄市政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第17條規定：「（第1項）耕地租約在租佃期限未屆滿前，非有左列情形之一不得終止：一、承租人死亡而無繼承人時。二、承租人放棄耕作權時。三、地租積欠達兩年之總額時。四、非因不可抗力繼續1年不為耕作時。五、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時。（第2項）依前項第5款規定，終止租約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出租人應給予承租人左列補償：一、承租人改良土地所支付之費用。但以未失效能部分之價值為限。二、尚未收穫農作物之價額。三、終止租約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減除土地增值稅後餘額3分之1。」第19條規定：「（第1項）耕地租約期滿時，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出租人不得收回自耕：一、出租人不能自任耕作者。二、出租人所有收益足以維持一家生活者。三、出租人因收回耕地，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者。（第2項）出租人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得收回與其自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耕地自耕，不受前項第2款規定之限制。（第3項）出租人依前項規定收回耕地時，準用第17條第2項規定補償承租人。（第4項）出租人不能維持其一家生活而有第1項第3款情事時，得申請鄉（鎮、市、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予以調處。」第20條規定：「耕地租約於租期屆滿時，除出租人依本條例收回自耕外，如承租人願繼續承租者，應續訂租約。」
　　⒉耕地三七五租約清理要點第1點規定：「耕地租約之清理，除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省（市）耕地租約登記辦法外，依本要點行之。」第3點規定：「（第1項）耕地租約之訂立、續訂、變更、終止、註銷或更正，由出租人會同承租人申請登記，當事人一方不會同他方申請時，得由他方陳明理由，單獨申請登記。（第2項）鄉（鎮、市、區）公所受理由當事人之一方單獨申請登記時，應通知他方於接到通知後20日內提出書面意見，逾期未提出者，視為同意。（第3項）前項登記係依確定判決、訴訟上之和解或調解成立、耕地租佃委員會之調解或調處成立而為者，免再通知他方。」第4點規定：「耕地租約期滿，出租人申請終止租約，而承租人申請繼續承租時，依左列規定處理：（一）承租人仍繼續耕作，而出租人有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應准承租人續訂租約。（二）出租人無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2款情形，承租人因出租人收回耕地致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者，由（鎮、市、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依申請予以調處。（三）出租人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且無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3款情形之一者，得收回與其自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耕地自耕，不受同條項第2款規定限制。（四）出租人無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2款情形，而承租人不因出租人收回耕地，失其家庭生活依據，准由出租人收回自耕。」第5點規定：「耕地租約期滿，出租人未申請終止租約，而承租人申請繼續承租，並有繼續耕作之事實者，應准續訂租約。」第14點規定：「因清理租約所為耕地租約之訂立、續訂、變更、終止、註銷或更正登記，出租人、承租人間發生爭議時，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26條規定處理。但鄉（鎮、市、區）公所就同條例第19條所為耕地准否收回自耕之核定與調處，當事人如有不服，得依訴願法規定提起訴願。」
　　⒊臺中市耕地租約登記自治條例第1條規定：「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為辦理耕地租約登記，特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6條第2項規定制定本自治條例。」第3條第1項規定：「耕地租約之訂立、換訂、續訂、變更、終止或更正，除本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外，應由出租人會同承租人申請登記。」第4條規定：「（第1項）耕地租約登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出租人或承租人單獨申請之：一、經判決確定。二、經訴訟上和解或調解成立。三、經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或調處成立。四、耕地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而終止租約。五、耕地之全部經承租人承買或承典。六、出租人或承租人姓名、住址變更。七、出租人或承租人不會同申請登記，經一方敘明理由，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第2項）出租人或承租人依前項第7款申請登記，除檢附區公所准否收回自耕案件之核定或調處之證明文件辦理者外，區公所應以書面通知他方得於接到通知之日起20日內提出書面異議，逾期未提出者，由區公所逕為登記。（第3項）前項情形經他方提出異議者，依本條例第26條規定辦理。」
　　⒋臺灣省耕地租約登記辦法第1條規定：「本辦法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6條第2項規定訂定之。」第2條規定：「（第1項）耕地租約之訂立、變更、終止或換訂登記，應由出租人會同承租人於登記原因發生日起30日內，向當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請。（第2項）前項租約登記，出租人或承租人不會同申請時，得由一方敘明理由，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單獨申請登記，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逕行登記外，鄉（鎮、市、區）公所應通知他方於接到通知之日起20日內提出書面意見，逾期未提出者，由該管鄉（鎮、市、區）公所逕行登記：一、經判決確定者。二、經訴訟上和解或調解成立者。三、經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或調處成立者。四、出租人死亡，其繼承人辦竣繼承登記者。五、耕地經逕為標示變更登記者。六、耕地之一部經政府機關徵收，並辦竣所有權登記者。（第3項）前項受通知之他方提出異議，且其異議屬耕地租佃爭議者，依本條例第26條規定處理。」
　　⒌109年工作手冊：「……玖、審查……三、審核標準：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各款審認方式，詳下列第㈠1點之審核標準所述。㈠出租人申請收回自耕，承租人申請續訂租約【雙方皆有申請】：1.……（3）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2款所稱『出租人所有收益足以維持一家生活者』，係謂租約期滿前1年（即108年）出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綜合所得稅所得總額足以支付出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全年生活費用者而言。又同條項第3款所稱『出租人因收回耕地，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者』，係指租約期滿前1年（即108年）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綜合所得稅所得總額，扣除出租人申請收回耕地部分之所得額後，不足以支付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全年生活費用者而言。（4）出租人、承租人收益審核標準如下：（86年10月29日台內地字第8610098號函）Ａ、出租人、承租人之收益，以租約期滿前1年（即108年），出租人、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綜合所得總額為準。……Ｃ、出租人、承租人本人及配偶或其同一戶內直系血親如為無固定職業或無固定收入之人，其收益之認定，得以勞動部公布之基本工資新臺幣（下同）2萬3,100元/月……核計基本收入。至於是否屬有工作能力而須核計其所得之人，參考社會救助法第5條之3規定，指16歲以上，未滿65歲，而無下列情事之一者……D、審核出租人、承租人收益時，對於下列兩種收益，如經出租人、承租人之一方舉證並查明屬實者，亦應併入收益總額核計：甲、漏報或匿報之收入，或依所得稅法規定免納所得稅之所得（所得稅法第4條）。乙、以動產或不動產借與他人使用未收取租金者，亦應按當時當地一般租金或收益率核定其收益，納入收益總額。E、出、承租農民與其配偶領取之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或其他社會福利津貼，屬於收益性質，應併入收益總額核計（內政部86年10月2日台內地字第8608597號函）。……（5）出租人、承租人生活費用審核標準如下：A、出租人、承租人之生活費用，以租約期滿前1年（即108年），出租人、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全年生活費用為準（內政部88年10月22日台內地字第8812350號）。……B、生活費用之計算標準，準用衛生福利部、各直轄巿政府所分別公告之108年度……臺中市、……最低生活費（如下表），核計其生活費用：臺中市13,813元/月、……C、審核出租人、承租人生活費用時，並得加計下列各項生活必要之支出費用：……乙、得加計醫藥及生育費支出（須檢具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及診所開立之單據，但受有全民健康保險給付部分，不得加計。）……D、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之支出費用，應予加計（內政部88年12月8日台內地字第8897458號函）。（6）審核出租人、承租人收益、支出之各種資料，鄉（鎮、巿、區）公所應彙整填載於『108年全年收支明細表』，計算出收支相減後之數據，俾利審認。該數據如為正數，表示足以維持一家生活；如為負數，表示不足維持一家生活。2.出租人無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2款情形，而承租人無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情形，承租人不因出租人收回耕地而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者，准由出租人收回自耕。……4、依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規定，出租人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且無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3款情形之一者，並依同條例第17條第2項第1款、第2款規定補償承租人後，准予收回與其自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耕地自耕，不受第19條第1項第2款規定限制。審核標準如下：……乙、『自耕地』之認定，應以出租人所有者為限（內政部79年8月31日台內地字第828311號函）。丙、所稱『鄰近地段』，係指出租人要求收回之出租耕地與其自耕地之距離未超過15公里……（內政部89年8月3日台內地字第8908828號函……）。」綜上規定，出租人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得申請收回與其自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出租耕地自耕，而其申請收回之出租耕地與自耕地間之距離應以未超過15公里為限。而所謂「出租人因收回耕地」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二者間必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意即指承租人本以耕種租約耕地維持生活，一旦出租人收回租約耕地，本可維持之生活即難以維持而言。因而國家強制續租耕地之規制性決定，應在經過詳細嚴謹之事實調查程序後，確認承租人非靠耕作承租之耕地，否則難以維持生活之先決條件下，才有規範上之正當性。亦即對承租人生活維持與耕地租賃間之審查，應實質進行。惟依前開上訴審判決意旨，109年工作手冊關於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之審核標準，以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前1年綜合所得總額為判斷依據，而未以與承租人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屬作為核算之範圍，與民法「家」之規定不合，如於個案之適用上有不合之情，應不予適用，仍應依民法關於「家」之規定予以核實認定。
　㈣依上訴審判決意旨，本件洪紫婷未有與原告共同生活之事實，參加人申請收回耕地，將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有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之情事：
　　⒈經查，依原告108年戶籍謄本所載全戶有原告、配偶陳吳月桂、外孫女洪紫婷共3人（見本院前審卷1第289頁），且洪紫婷於108年度綜合所得稅並申報原告為受扶養人（見本院前審卷1第541頁），此有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沙鹿稽徵所111年11月22日中區國稅沙鹿綜所字第1112462382號書函附卷可稽（見本院前審卷1第539-541頁）。惟依原告所提出之洪紫婷「明德女中94學年度第一學期高三八學生通訊錄」、「92~99年台灣銀行-明德女中、嶺東科技大學就學貸款申請撥款通知書」共10張、「機車強制險投保資料」、93年間所收信件封面、華南銀行往來對帳單、110年購物銷貨單報表顧客聯、111年捐款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之捐款收據等（見本院前審卷1第593-615頁、本院卷第325-343頁），可知洪紫婷自高中時期之通訊地址均為○○縣○○鎮（現為○○市○○區）橋頭里五權路102號（見本院卷第593-615頁），且其父母通訊地址亦為相同地址，顯見洪紫婷雖戶籍登記於原告戶內，惟實際居住地為他處，依前開說明，洪紫婷並非與原告為以永久同居之意思，繼續的經營實質共同生活，而具有永久同居之事實，至洪紫婷於申報108年度綜合所得稅時，將原告列為被扶養人，為常見之節稅考量，縱使確實有扶養事實，亦不足以用以證明報稅者與被申報為扶養者具有永久同居之事實。是雖原告108年度全戶符合109年工作手冊關於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之「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包含配偶及洪紫婷共3人，惟因洪紫婷並非與原告以永久同居之意思，繼續的經營實質共同生活，而具有永久同居之事實，於本件個案適用上有不合之情，應不予適用，應依民法關於「家」之規定予以核實認定，即原告108年全戶實際具有永久同居之事實者僅有原告及其配偶，自應僅得以原告及其配偶前1年綜合所得總額為核算範圍計算108年全年總收支。至於參加人主張洪紫婷所就讀幼稚園顯與原告戶籍地較近，並非自始未曾與原告同住一處而係與父母同住租屋處等云，惟參加人對於洪紫婷是否於就讀幼稚園時確實居住於原告戶籍地址，未能提出具體證據僅屬主觀臆測，況縱使洪紫婷於就讀幼稚園或國小時期曾與原告同住一處，本件審酌洪紫婷是否有與原告共同生活之事實，認定重點在於「以永久同居之意思，繼續的經營實質共同生活，而具有永久同居之事實」，自應以洪紫婷於成年後實際居住選擇為認定，依前開所述，洪紫婷自就讀高中以後之通訊地址均非原告提出系爭續約申請案時之戶籍地，顯見洪紫婷雖當時戶籍登記於原告戶內，惟實際居住地為他處，至於成年前之居住選擇並非其可完全自行決定，不影響本件洪紫婷是否有以永久同居之意思與原告共同生活之事實認定，故參加人前開主張為無理由。又被告主張仍應依109年工作手冊關於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之審核標準，即以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前1年綜合所得總額為判斷依據等語，為上訴審所不採，已如前述，故為無理由，亦不可採。
　　⒉本件關於承租人即原告108年度收入、支出部分，經參酌原告及其家人全戶戶籍謄本與財政部中區國稅局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等相關資料及全年生活費支出，核實採計其108年全年總收支情形如下：
　　　⑴108年全戶收入部分：
　　　　查原告108年全戶有原告、配偶陳吳月桂共2人（見本院前審卷1第289頁），108年全年全戶收支明細如下：
　　　　A、原告為00年0月00日出生，108年時為82歲，已逾65歲，依其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等相關資料查證，原告本人無課稅所得資料，亦無固定職業，惟有農會利息14,753元收入（見訴願卷第113頁）及農業收入（不含本案農地）91,635元（見訴願卷第115頁），有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在卷可參（見本院前審卷1第281頁），故合計收入為106,388元。
　　　　B、原告配偶陳吳月桂無課稅所得資料，為00年出生，108年時年齡為82歲，已逾65歲，無固定職業或固定收入，惟有農會利息6,716元收入（見本院前審卷1第341頁），無其他所得，有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在卷可參（見本院前審卷1第283頁），故合計收入為6,716元。
　　　　C、是以，原告全戶收入合計為113,104元（計算式：106,388元＋6,716元＝113,104元）。
　　　⑵108年全戶支出部分：
　　　　A、生活費用依109年工作手冊玖三㈠⒈⑸B，108年度臺中市最低生活費標準為每人每月13,813元，核算原告全戶2人全年生活費用計331,512元（計算式：13,813元×12×2人＝331,512元）。
　　　　B、原告醫療費用支出31,920元，有醫療費用收據影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前審卷1第293-311頁），保險費支出為（農保＋勞保）1,364元（見本院前審卷1第313頁）。
　　　　C、是以，原告全戶全年支出共計為364,796元（計算式：331,512元＋31,920元＋1,364元＝364,796元）。
　　　⑶承上，原告108年全戶總收入為113,104元，全戶總支出為364,796元，據此核算收支相減結果為負數251,692元（計算式：113,104元－364,796元＝－251,692元），不足以維持一家生活。
　　⒊綜上所述，由原告108年之家內所得或財產情形觀察系爭土地收回後之經濟生活，將致原告（即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即承租人即原告及其配偶之收支合併計算相減數額為負數，確因出租人即參加人收回系爭耕地致失其等家庭生活依據，核有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之情事，是被告認定原告不因參加人收回耕地而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而以原處分核准參加人收回耕地，核有違誤。另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所規定「出租人因收回耕地，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者」，依109年底工作手冊係指租約期滿前1年（即民國108年）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綜合所得稅所得總額，扣除出租人申請收回耕地部分之所得額後，不足以支付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全年生活費用者而言，並不論其原有財產多寡，自無須將其原有財產納入審酌之依據，是參加人主張承租人及其家屬尚有其他不動產及存款等應一併列入家庭收入，並請求調查其等名下動產及不動產云云，容有誤解，委非可採。
　　⒋依首揭規定，出租人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且無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3款情形之一者，始得收回與其自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耕地自耕，不受同條項第2款規定限制；但若有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3款情形，承租人申請繼續承租，且承租人仍繼續耕作，即應准承租人續訂租約。承前所述，本件承租人即原告已符合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即參加人因收回耕地，將導致原告失其家庭生活依據之情事，依上開說明，即應准原告續訂租約。是參加人主張其已在南安段904地號自耕地實際經營農耕，實契合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要件等語，縱然屬實，仍無從據以准許參加人收回系爭耕地自耕。　
　㈤況參加人於鄰近耕地並無實際從事農作之事實：
　　經查，系爭租約於109年12月31日期滿，原告於被告公告受理申請期間，以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為由申請收回自耕乙節，已提出申請書、出租人自任耕作切結書、自耕地土地所有權狀影本、身分證影本（見本院前審卷1第163-183頁）等件為證。參加人蔡潤森提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之自耕地為其所有且坐落與系爭土地為同一地段（見本院前審卷1第179頁），參加人蔡政潔提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之自耕地為其所有且坐落與系爭土地鄰近地段之南安段904地號（見本院前審卷1第177頁），且經被告查明該自耕地與系爭土地之距離為9.610公里（見本院前審卷1第277頁），即出租耕地與參加人之自耕地距離未超過15公里，確實位於鄰近地段，申請收回可達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之目的。惟被告於本院前審111年11月15日準備程序自承並未至現場勘查，僅依切結書審查等語（見本院前審卷1第524頁）；參加人蔡潤森於本院114年9月16日準備程序自承其土地目前被原告占用，所以沒有擴大經營（見本院卷第156頁）；參加人蔡政潔提出之114年8月28日答辯（一）狀主張其於自耕地確實有種植南瓜、龍柏、落羽松等作物，惟因灌溉溝渠堵塞，現休耕養地（見本院卷第115-117頁），於本院114年9月16日準備程序亦自承目前土地是休耕狀態（見本院卷第156-157頁），於參加人114年10月16日答辯狀（二）中強調「因灌溉溝渠溢流致淹沒農田此不可抗力因素，致種植之龍柏樹皆枯死，與大安區公所、農田水利會進行國賠訴訟（如附件四），後為培養地力致暫時未耕作，但有持續整地管理，今亦已整地結束，預訂明年春天恢復種植」（見本院卷第219-221頁），而依參加人提出之證據，參加人蔡政潔於110年12月間確實曾因南安段904地號土地因灌溉溝渠溢流淹沒作物等情向大安區公所等單位陳情，並提起相關國家賠償之訴訟（見本院卷第257-285頁）。此有南安段904地號土地土地所有權狀（見本院前審卷1第177頁）、三田段1874-1地號土地土地所有權狀（見本院前審卷1第179頁）、三田段1871地號土地至南安段904地號土地GOOGLE地圖測量距離（見本院前審卷1第277頁）、本院前審111年11月15日準備程序筆錄（見本院前審卷1第519-528頁）、參加人蔡政潔114年8月28日答辯（一）狀及所附證據（見本院卷第101-117頁）、本院114年9月16日準備程序筆錄（見本院卷第151-158頁）、參加人114年10月16日答辯狀（二）及所附證據（見本院卷第201-285頁）在卷可稽。綜合前開事證，被告於審查系爭續約申請時並未至參加人耕地現場勘查實際種植情形，參加人蔡潤森自承其土地目前被原告占用所以沒有擴大經營，參加人蔡政潔則自述因灌溉溝渠溢流致淹沒農田此不可抗力因素，致種植之龍柏樹皆枯死，與○○市○○區公所、農田水利會進行國賠訴訟，預訂明年春天恢復種植等語，顯見參加人於鄰近耕地均未有實際從事農作之事實，故參加人不符合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收回自耕規定。
　㈥另參加人主張原告就被告110年9月22日清區農字第1100020655號函准予出租人收回自耕之行政處分，並無於法定期限內提起訴願，被告前開准予出租人收回自耕之行政處分，業已確定，故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再就第1階段審查之事項予以爭執，於法顯然不合云云。惟查，被告審查依據為109年工作手冊，審核方式分2階段審查，第1階段係被告以110年9月22日清區農字第1100020655號函認定原告及參加人雙方符合第1階段審查，並請參加人就補償事宜與原告協議等事項，僅屬觀念通知，實際同意參加人收回系爭土地則係原處分，故原告以原處分提起訴願並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並無不合法，參加人之主張為無理由，併予敘明。
　㈦綜上所述，參加人申請收回系爭土地自任耕作，將致原告失其家庭生活依據，有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情形。且依參加人提出之證明，亦難認參加人於鄰近耕地有實際從事農作之事實，不符合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收回自耕規定。則被告依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以原處分准由出租人（即參加人）收回系爭土地自耕之申請，認事用法均有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有未合。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處分撤銷，並命被告重新就系爭土地之續租申請案件，作成「清橋字第7002號」之耕地三七五租約續約登記之行政處分。
　㈧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要，併予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有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7  　　日
                        審判長法官  劉錫賢
                              法官  郭書豪
                              法官  林靜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7 　　日
                              書記官  黃毓臻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訴更一字第4號

民國115年4月1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陳進廷                                     



訴訟代理人  江彗鈴  律師

被      告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代  表  人  蔡慶生              

訴訟代理人  陳金村  律師

參  加  人  蔡政潔                                      



            蔡潤森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陳惠伶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耕地三七五租約事件，原告不服臺中市政府中華民國111年7月1日府授法訴字第111016861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11年度訴字第208號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原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299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更為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二、被告應依原告民國110年1月12日申請，作成「清橋字第7002號」之耕地三七五租約續約登記處分。

三、本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參加人蔡潤森、蔡政潔（下合稱參加人，即出租人）就共有坐落原臺中縣（民國99年12月25日改制為臺中市）清水區（下同）三田段1871、1875、1876地號土地（109年12月23日合併分割後為同段1871、1874及1874-1地號，下合稱系爭土地），與原告（即承租人）訂有「清橋字第7002號」耕地三七五租約（下稱系爭租約），最近一次租期自104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止。原告以私有耕地租約期滿續訂租約申請書等相關資料，於110年1月12日向被告申請續訂租約（下稱系爭續約申請）；參加人亦於110年2月4日檢具私有耕地租約期滿收回耕地申請書等相關資料，以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為由，向被告申請收回系爭土地。經被告審核參加人切結得自任耕作，及原告同一戶籍直系血親全部所得和支出相抵後為正數，有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下稱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規定之情形，以111年1月24日清區農字第1110001680號函（下稱原處分）准由參加人依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規定收回自耕（原處分主旨及說明2誤載為第19條第1項）。原告不服，提起訴願，訴願決定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前經本院112年3月2日111年度訴字第208號判決（下稱前審判決）駁回。原告仍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14年5月8日112年度上字第299號判決（下稱上訴審判決）廢棄前審判決，並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被告對於參加人之審查，僅依「切結書」形式認定，就參加人究否具備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之須以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收回耕地自耕之要件，未曾進行實質審查，為被告所自承。「私有出租耕地109年底租約期滿處理工作手冊」（下稱109年工作手冊）所訂之對於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以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為由收回自耕之審核標準，所設置之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審查，僅為行政機關之內部規定，依法不得違背法律保留原則，第一階段審查， 並不具備有剝奪承租人租賃權之效力，所謂之審查通知，到達承租人亦僅具觀念通知之效果，而不具備行政處分之要件及效力，承租人並不因第一階段審查之結果而喪失租賃權。是本件被告所為之第一階段審查結果，因不符訴願法第3條第1項所稱「行政處分」之要件，無終止租賃契約之效力，原告之承租人地位及租佃權利，既未因第一階段審查結果而受影響，自不因被告發函文載需依訴願法提起行政救濟等文字，拘束原告需對第一階段審查提起訴願，更不因原告未針對第一階段審查提起訴願而發生原告對於被告嗣後所為之終止租約之本件行政處分，喪失提起行政救濟之權利。

　　⒉原告之外孫女訴外人洪紫婷與原告間並無同居共財之扶養事實，洪紫婷之所得不得併入原告家屬計算，除有原告於前審提出之甲證14至16外，尚有原告於本件補充提出之證據資料，上載洪紫婷之地址均為五權路102號，而非原告戶籍住所；更有洪紫婷母親訴外人陳金治84年間臺中市第一醫院檢驗申請單，上載陳金治地址為南社路357號，證明洪紫婷一家確實曾經承租居住於南社路357號之地址，而非參加人蔡政潔所述無租屋之事實，上開資料均得證明洪紫婷確實未曾與原告同住一家之事實。更何況，陳金治為原告外嫁之女，洪紫婷更為陳金治之養女，對原告而言，洪紫婷之身分係收養之外孫女，本非自然血緣，更無可能令原告與洪紫婷需互負扶養義務之可能。故本件洪紫婷與原告間自始未曾存在同居共財之扶養事實，本件洪紫婷之所得收入不得併計入原告一家收入計算，原告所得扣除洪紫婷之部分，確達無法維持生活之標準，依據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出租人因收回耕地，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者。」，不得收回自耕。故本件依據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原告將因參加人收回耕地致失其家庭生活依據，依法不得收回自耕。

　　⒊參加人蔡潤森未曾占用其所稱之自耕地三田段1874-2地號土地，該土地自始均由原告進行耕作占有使用，參加人蔡潤森並無在該土地有家庭農場經營存在，業經參加人蔡潤森於本件程序自承在卷；此外，更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暨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駁回再議處分書，理由書中也已確認三田段1874-2地號土地自始係由原告占有使用中，未曾回歸參加人蔡潤森占有，是本件參加人蔡潤森以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為由，欲收回原告耕地自耕，於法未合。

　　⒋參加人蔡政潔亦未在其所稱之臺中市大安區南安段904地號土地（下稱南安段904地號土地）上，有經營農場耕作之事實，參加人蔡政潔補充提出之照片明顯可看出是甫火燒土地雜草所拍攝制作，因現場土地尚可見燒灼之痕跡，並從照片顯示之植披狀態比對，亦與原告於本件發回之第一時間所前往拍攝之照片（現場雜草叢生）之景貌相同，堪認參加人蔡政潔之南安段904地號土地確係並無經營農場耕作之事實；此外，參加人蔡政潔亦未就其在南安段904地號土地上僅具有持份4分之1，欲於土地上經營家庭農場，有無取得其餘共有人同意、有無分管契約及分管範圍何在進行舉證與說明，足認參加人蔡政潔未依法在南安段904地號土地上經營家庭農場耕作之事實負舉證之責。基上，本件參加人蔡政潔亦與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規定不符，同以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為由，欲收回原告耕地自耕，亦無理由。

　㈡聲明：

　　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⒉被告依原告110年1月12日申請，作成「清橋字第7002號」之耕地三七五租約續約登記處分。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依原告108年時之全戶戶籍謄本，洪紫婷於00年0月00日出生，依常情其應於92年間（即其15歲時）自國中畢業，倘若洪紫婷僅因就學學籍需要而遷入原告戶口，實際上並未居住在該戶籍地，則自應於國中畢業後立即將其戶籍自原告戶口遷出，並遷移至其實際居住處所，怎可能繼續設籍至108年？由此可證，洪紫婷實際上乃居住在其設籍地，與原告有長期共同居住之事實。另有關原告所提寄予洪紫婷之信件封面、銀行往來對帳單、購物銷貨單報表顧客聯及捐款收據，僅能證明洪紫婷有以五權路102號為其通訊地址，並不能僅憑此即推論洪紫婷實際上居住於該址。原告、原告配偶吳陳月桂與洪紫婷有長期共同居住之事實，自屬同一家，殆無疑義。是被告核實採計租約期滿前1年間原告、原告配偶吳陳月桂與洪紫婷等3人之收支，認定扣除出租人即參加人申請收回耕地部分之所得額後，以原告一家之其餘收支，仍足以維持一家生活，參加人收回系爭土地不致使原告失其家庭生活依據，故准由出租人即參加人收回自耕，於法並無不合。

　　⒉本件參加人蔡政潔主張其在南安段904地號土地上經營家庭農場，而由該筆土地之查詢資料可知，該筆土地為參加人蔡政潔及訴外人黃欣田、黃梁恩、黃坤河等4人所共有，參加人蔡政潔之應有部分為4分之1。被告承辦人員於114年10月7日會同參加人蔡政潔勘查南安段904地號土地，參加人蔡政潔於現場指明其使用土地範圍後，被告就參加人蔡政潔及其他共有人所使用範圍土地分別拍攝照片，參加人蔡政潔所使用範圍土地位於南安段904地號土地之南側，目前有種植香蕉9株及落羽松3株，其餘土地則為待種狀態，至於其他共有人所使用範圍土地目前並未種植任何作物，其上雜草叢生。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四、參加人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原告就被告110年9月22日清區農字第1100020655號函准予出租人收回自耕之行政處分，並無於法定期限內提起訴願，被告前開准予出租人收回自耕之行政處分，業已確定，故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再就第1階段審查之事項，予以爭執，於法顯然不合。

　　⒉洪紫婷於00年間出生，82年間遷入原告為戶長之戶籍內，迄至被告於110年間審核系爭續約事件時，洪紫婷之年紀已33歲，當時，洪紫婷任職於「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其戶籍仍在原告為戶長之戶籍內，洪紫婷與原告同一戶籍之時間已有28年。洪紫婷於109年間申報其108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稅時，係以原告為受扶養人，洪紫婷因而有13萬2,000元之免稅額（原告於00年出生，於109年時為83歲，當時70歲以上之受扶養直系尊親屬，每人免稅額為13萬2,000元），茲以洪紫婷自82年間起與原告同一戶口，洪紫婷於完成學業而進入職場之後，仍在原告之戶籍內，又洪紫婷所就讀幼稚園顯與原告戶籍地較近，並非自始未曾與原告同住一處而係與父母同住租屋處，且洪紫婷以原告為受扶養直系尊親屬予以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其年度所得可以扣減原告之免稅額，進而減輕其須繳納之所得稅，故被告審核承租人（原告）之「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綜合所得稅所得總額」，將在原告戶籍內之洪紫婷所得總額併入計算，並無違反法令之情事，毫無疑義。

　　⒊原告有7位子女對其負有扶養義務，縱使長男債台高築，原告尚有6位子女對其負有扶養義務，且原告事先將其名下之數百萬元、甚至數千萬元價值之財產分配與其子女；依原告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原告與其配偶陳吳月桂於108年至少有383萬元以上之存款並有利息所得，並另有清橋7001號耕地三七五租約、清橋70號耕地三七五租約及私有地之農業收入，足證原告生活寬裕，參加人於三七五耕地租約期限屆滿，依法收回參加人所有土地，並無致原告失其家庭生活依據之情形。

　　⒋參加人蔡潤森對原告提起返還土地等民事訴訟，經臺灣台中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185號受理在案，前開法院向被告函調有關系爭租約之出租人申請收回自耕、承租人申請續訂租約之資料，其中有原告之000年度收支明細表（包括原告之配偶陳吳月桂、洪紫婷）、各類所得清單（包括原告之配偶陳吳月桂、洪紫婷）、農業收入計算式、收益情形訪談筆錄、原告所填載本人及配偶與同一戶內直系血親000年全年生活費用等資料，000年度收支明細表包括原告及其配偶陳吳月桂、洪紫婷之「收入」、「支出」，原告及其配偶陳吳月桂、洪紫婷均有存款而有利息所得，並依據收益情形訪談筆錄記載之內容，原告另有清橋7001號耕地三七五租約、清橋70號耕地三七五租約及私有地之農業收入，原告對於「您的配偶及其他同一戶內直系血親人數若干？各從事何種職業？收入各為何？」之問題，原告回答「外孫女洪紫婷，任職台積電」，因此，原告於本件訴訟主張被告誤將洪紫婷之收入列入併算等語，顯無可採。尤其，被告除列與原告同一戶內之洪紫婷之收入，亦同有列洪紫婷之「支出」予以計算原告該戶之000年度收支情形，茲以原告主張被告誤將洪紫婷之收入列入併算等云，而對於被告同列洪紫婷之支出部分隻字不提，足證原告本件訴訟之請求，確無理由。

　　⒌參加人蔡潤森於三田段1874-2地號土地上種植秋葵等作物，原告竟擅自將其種植之秋葵等作物予以剷除而竊佔該筆土地，參加人蔡潤森於110年3月26日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三田派出所報案（發生時間：109年8月12日），該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2841號受理在案，其後因原告仍未返還三田段1847-2地號土地予參加人蔡潤森，而繼續竊佔該土地，參加人蔡潤森於111年3月1日再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三田派出所報案，亦已提起請求返還土地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之民事訴訟，因此，原告主張參加人蔡潤森並未曾占用該自耕地且無耕作事實等云，非屬事實，蓋三田段1874-2地號土地非屬耕地三七五租約之耕地，原告並無使用前開土地之法律上權利，原告係強行竊佔參加人蔡潤森所有之土地毫無疑義。故參加人蔡潤森確實要收回系爭土地與參加人蔡潤森所有三田段1874-2地號土地自耕，乃不爭之事實。另參加人蔡潤森於前審言詞辯論時陳稱欲「繼續」種植秋葵等作物，係因其原本在三田段1874-2地號土地上種植秋葵等作物，未料，原告竟竊佔該筆土地，而將參加人蔡潤森所種植之秋葵等作物予以剷除。參加人蔡潤森得收回系爭土地而與三田段1874-2地號土地自耕，此乃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所為之規定，並不因原告故意無權占有三田段1874-2地號土地而受到影響，故原告辯稱其占有使用（無權占有）參加人蔡潤森所有三田段1874-2地號土地，而主張參加人蔡潤森不能收回系爭土地自耕等云，顯然無理由。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五、爭點：

　　依上訴審判決意旨，本件訴外人洪紫婷是否有與原告共同生活之事實？參加人於鄰近耕地有無實際從事農作之事實？

六、本院的判斷：

　㈠事實概要記載之事實，有系爭租約（見本院前審卷1第57-58頁）、被告110年9月22日函（見本院前審卷1第119-120頁）、被告110年11月2日清區農字第1100024170號函（見本院前審卷1第481頁）、被告110年11月12日清區農字第1100024842號函（見本院前審卷1第483頁）、原處分（見本院前審卷1第39頁）、訴願決定（見本院前審卷1第43-56頁）、前審判決（見本院前審卷2第221-249頁）、上訴審判決（見本院卷第15-20頁）等證據可以證明。

　㈡按受發回或發交之高等行政法院，就最高行政法院所指示應予調查之事項，自應予查明，並以最高行政法院所為廢棄理由之法律上判斷為其判決基礎，行政訴訟法第260條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為經最高行政法院發回更審之案件，本院在此個案中，自應受最高行政法院發回判決所表示個案法律意見之拘束，並依其提示之法律意見，據為解釋法律之基礎。本件發回意旨略以：

　　⒈依減租條例第19條、第20條規定，準此，耕地租約於租期屆滿時，如承租人願繼續承租，出租人以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為由收回自耕，須出租人具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之事實，並以出租人能自任耕作，收回耕地未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等條件，始得收回自耕。又減租條例於72年12月23日修正增訂第19條第2項之規定，係配合第2階段農地改革，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是以，出租人如另有自耕地且同時為擴大其經營規模者，則對其出租耕地收回自耕，可不受該條例第19條原訂「出租人所有收益足以維持一家生活者」之限制，鼓勵出租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之規模，以達促進農業現代化之立法意旨。因此，出租人依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規定，申請收回與其自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耕地，須出租人實際於該處從事農業經營，始與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所稱「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之意旨相當。

　　⒉按所謂「家」者，依民法第1122條規定，乃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屬團體；至所謂「戶」，參諸戶籍法第3條規定，則係戶籍登記之單位（同條第1項參照），指在一家，或同一處所同一主管人之下共同生活，或經營共同事業者為一戶（同條第2項參照），其意涵與民法所稱之「家」，並非完全相同。民法上得以構成一「家」之成員間是否具家長家屬關係，應取決於其有無共同生活之客觀事實，而非以是否登記同一戶籍為唯一認定標準（司法院釋字第415號解釋參照）。所謂「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指以永久同居之意思，繼續的經營實質共同生活，而具有永久同居之事實而言。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2款規定，既以出租人所有收益是否足以維持「一家」生活為要件，故此款要件之是否該當，自應以出租人「一家」，即與出租人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屬團體為範圍核實認定；同條項第3款規定有關是否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者，所謂之「家庭」範圍亦然。又內政部基於耕地租佃中央主管機關地位，為協助下級機關執行減租條例第19條規定及認定事實之必要，訂有109年工作手冊之行政規則，鄉（鎮、巿、區）公所於處理相關案件時，固得予以援用。惟其中關於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之審核標準，以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前1年綜合所得總額為判斷依據，而未以與承租人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屬作為核算之範圍，與民法「家」之規定不合，如於個案之適用上有不合之情，應不予適用，仍應依民法關於「家」之規定予以核實認定。

　　⒊原告主張洪紫婷係幼時因就學學籍需要而遷入原告戶口，實際上未曾與原告同住，其後洪紫婷為節稅始將原告列報為被扶養人，尚無與原告共同生活之事實，其所得不得與原告併入家屬計算，並提出本院前審卷1甲證14至16之證據資料等件以為證明，則本院前審就此攸關原告是否因參加人收回系爭土地而致失其家庭生活依據一節，自有調查審認之必要。本院前審僅以洪紫婷與原告設籍同一戶內，且洪紫婷於108年度綜合所得稅並申報原告為受扶養人，即認原處分將洪紫婷列入核算並無違誤，而未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一家作為認定標準，核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

　　⒋又參加人係依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規定申請收回系爭土地，其申請時固已依109年工作手冊規定，提出自任耕作切結書及鄰近耕地所有權狀，而就參加人於鄰近耕地有無實際從事農作之事實，參加人雖提出本院前審卷1第467頁、第493頁自耕地照片資為佐證，惟為原告所爭執，並主張參加人蔡潤森並未曾占用該自耕地且無耕作事實；參加人蔡政潔之自耕地經原告實地查看，遍見雜草叢生毫無耕作跡象等情。且被告訴訟代理人於本院前審準備程序中亦自承並未至現場勘查，僅依切結書審查等語（見本院前審卷1第524頁），則就參加人於鄰近耕地有無實際從事農作之事實，關係參加人是否符合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而得收回系爭土地之要件，實有調查審認之必要。前審判決就此重要事項未予調查，逕以參加人於言詞辯論時陳稱欲繼續種植秋葵等作物，且其附近另有其他土地，可供擴大經營家庭農場，並提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之自耕地上已種植作物之照片為證等語，即認本件出租人已有從事農作之自耕地，尚嫌速斷，亦有未盡職權調查義務及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

　　⒌以上廢棄理由係就本件具體事實應如何涵攝於法律構成要件，已明確表示法律見解，本院為更審後，並無相異事實之認定，依前揭行政訴訟法第260條第3項規定，本院自應受上級審關於事實評價之法律見解拘束，並據為判決基礎。從而針對本件洪紫婷是否有與原告共同生活之事實及參加人於鄰近耕地有無實際從事農作之事實，本院進一步調查、敘明認定如下。

　㈢本件應適用的法令：

　　⒈減租條例第1條規定：「耕地之租佃，依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依土地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第6條規定：「（第1項）本條例施行後，耕地租約應一律以書面為之；租約之訂立、變更、終止或換訂，應由出租人會同承租人申請登記。（第2項）前項登記辦法，由內政部、直轄市政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第17條規定：「（第1項）耕地租約在租佃期限未屆滿前，非有左列情形之一不得終止：一、承租人死亡而無繼承人時。二、承租人放棄耕作權時。三、地租積欠達兩年之總額時。四、非因不可抗力繼續1年不為耕作時。五、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時。（第2項）依前項第5款規定，終止租約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出租人應給予承租人左列補償：一、承租人改良土地所支付之費用。但以未失效能部分之價值為限。二、尚未收穫農作物之價額。三、終止租約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減除土地增值稅後餘額3分之1。」第19條規定：「（第1項）耕地租約期滿時，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出租人不得收回自耕：一、出租人不能自任耕作者。二、出租人所有收益足以維持一家生活者。三、出租人因收回耕地，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者。（第2項）出租人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得收回與其自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耕地自耕，不受前項第2款規定之限制。（第3項）出租人依前項規定收回耕地時，準用第17條第2項規定補償承租人。（第4項）出租人不能維持其一家生活而有第1項第3款情事時，得申請鄉（鎮、市、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予以調處。」第20條規定：「耕地租約於租期屆滿時，除出租人依本條例收回自耕外，如承租人願繼續承租者，應續訂租約。」

　　⒉耕地三七五租約清理要點第1點規定：「耕地租約之清理，除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省（市）耕地租約登記辦法外，依本要點行之。」第3點規定：「（第1項）耕地租約之訂立、續訂、變更、終止、註銷或更正，由出租人會同承租人申請登記，當事人一方不會同他方申請時，得由他方陳明理由，單獨申請登記。（第2項）鄉（鎮、市、區）公所受理由當事人之一方單獨申請登記時，應通知他方於接到通知後20日內提出書面意見，逾期未提出者，視為同意。（第3項）前項登記係依確定判決、訴訟上之和解或調解成立、耕地租佃委員會之調解或調處成立而為者，免再通知他方。」第4點規定：「耕地租約期滿，出租人申請終止租約，而承租人申請繼續承租時，依左列規定處理：（一）承租人仍繼續耕作，而出租人有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應准承租人續訂租約。（二）出租人無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2款情形，承租人因出租人收回耕地致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者，由（鎮、市、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依申請予以調處。（三）出租人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且無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3款情形之一者，得收回與其自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耕地自耕，不受同條項第2款規定限制。（四）出租人無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2款情形，而承租人不因出租人收回耕地，失其家庭生活依據，准由出租人收回自耕。」第5點規定：「耕地租約期滿，出租人未申請終止租約，而承租人申請繼續承租，並有繼續耕作之事實者，應准續訂租約。」第14點規定：「因清理租約所為耕地租約之訂立、續訂、變更、終止、註銷或更正登記，出租人、承租人間發生爭議時，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26條規定處理。但鄉（鎮、市、區）公所就同條例第19條所為耕地准否收回自耕之核定與調處，當事人如有不服，得依訴願法規定提起訴願。」

　　⒊臺中市耕地租約登記自治條例第1條規定：「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為辦理耕地租約登記，特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6條第2項規定制定本自治條例。」第3條第1項規定：「耕地租約之訂立、換訂、續訂、變更、終止或更正，除本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外，應由出租人會同承租人申請登記。」第4條規定：「（第1項）耕地租約登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出租人或承租人單獨申請之：一、經判決確定。二、經訴訟上和解或調解成立。三、經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或調處成立。四、耕地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而終止租約。五、耕地之全部經承租人承買或承典。六、出租人或承租人姓名、住址變更。七、出租人或承租人不會同申請登記，經一方敘明理由，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第2項）出租人或承租人依前項第7款申請登記，除檢附區公所准否收回自耕案件之核定或調處之證明文件辦理者外，區公所應以書面通知他方得於接到通知之日起20日內提出書面異議，逾期未提出者，由區公所逕為登記。（第3項）前項情形經他方提出異議者，依本條例第26條規定辦理。」

　　⒋臺灣省耕地租約登記辦法第1條規定：「本辦法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6條第2項規定訂定之。」第2條規定：「（第1項）耕地租約之訂立、變更、終止或換訂登記，應由出租人會同承租人於登記原因發生日起30日內，向當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請。（第2項）前項租約登記，出租人或承租人不會同申請時，得由一方敘明理由，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單獨申請登記，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逕行登記外，鄉（鎮、市、區）公所應通知他方於接到通知之日起20日內提出書面意見，逾期未提出者，由該管鄉（鎮、市、區）公所逕行登記：一、經判決確定者。二、經訴訟上和解或調解成立者。三、經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或調處成立者。四、出租人死亡，其繼承人辦竣繼承登記者。五、耕地經逕為標示變更登記者。六、耕地之一部經政府機關徵收，並辦竣所有權登記者。（第3項）前項受通知之他方提出異議，且其異議屬耕地租佃爭議者，依本條例第26條規定處理。」

　　⒌109年工作手冊：「……玖、審查……三、審核標準：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各款審認方式，詳下列第㈠1點之審核標準所述。㈠出租人申請收回自耕，承租人申請續訂租約【雙方皆有申請】：1.……（3）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2款所稱『出租人所有收益足以維持一家生活者』，係謂租約期滿前1年（即108年）出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綜合所得稅所得總額足以支付出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全年生活費用者而言。又同條項第3款所稱『出租人因收回耕地，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者』，係指租約期滿前1年（即108年）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綜合所得稅所得總額，扣除出租人申請收回耕地部分之所得額後，不足以支付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全年生活費用者而言。（4）出租人、承租人收益審核標準如下：（86年10月29日台內地字第8610098號函）Ａ、出租人、承租人之收益，以租約期滿前1年（即108年），出租人、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綜合所得總額為準。……Ｃ、出租人、承租人本人及配偶或其同一戶內直系血親如為無固定職業或無固定收入之人，其收益之認定，得以勞動部公布之基本工資新臺幣（下同）2萬3,100元/月……核計基本收入。至於是否屬有工作能力而須核計其所得之人，參考社會救助法第5條之3規定，指16歲以上，未滿65歲，而無下列情事之一者……D、審核出租人、承租人收益時，對於下列兩種收益，如經出租人、承租人之一方舉證並查明屬實者，亦應併入收益總額核計：甲、漏報或匿報之收入，或依所得稅法規定免納所得稅之所得（所得稅法第4條）。乙、以動產或不動產借與他人使用未收取租金者，亦應按當時當地一般租金或收益率核定其收益，納入收益總額。E、出、承租農民與其配偶領取之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或其他社會福利津貼，屬於收益性質，應併入收益總額核計（內政部86年10月2日台內地字第8608597號函）。……（5）出租人、承租人生活費用審核標準如下：A、出租人、承租人之生活費用，以租約期滿前1年（即108年），出租人、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全年生活費用為準（內政部88年10月22日台內地字第8812350號）。……B、生活費用之計算標準，準用衛生福利部、各直轄巿政府所分別公告之108年度……臺中市、……最低生活費（如下表），核計其生活費用：臺中市13,813元/月、……C、審核出租人、承租人生活費用時，並得加計下列各項生活必要之支出費用：……乙、得加計醫藥及生育費支出（須檢具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及診所開立之單據，但受有全民健康保險給付部分，不得加計。）……D、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之支出費用，應予加計（內政部88年12月8日台內地字第8897458號函）。（6）審核出租人、承租人收益、支出之各種資料，鄉（鎮、巿、區）公所應彙整填載於『108年全年收支明細表』，計算出收支相減後之數據，俾利審認。該數據如為正數，表示足以維持一家生活；如為負數，表示不足維持一家生活。2.出租人無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2款情形，而承租人無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情形，承租人不因出租人收回耕地而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者，准由出租人收回自耕。……4、依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規定，出租人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且無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3款情形之一者，並依同條例第17條第2項第1款、第2款規定補償承租人後，准予收回與其自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耕地自耕，不受第19條第1項第2款規定限制。審核標準如下：……乙、『自耕地』之認定，應以出租人所有者為限（內政部79年8月31日台內地字第828311號函）。丙、所稱『鄰近地段』，係指出租人要求收回之出租耕地與其自耕地之距離未超過15公里……（內政部89年8月3日台內地字第8908828號函……）。」綜上規定，出租人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得申請收回與其自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出租耕地自耕，而其申請收回之出租耕地與自耕地間之距離應以未超過15公里為限。而所謂「出租人因收回耕地」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二者間必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意即指承租人本以耕種租約耕地維持生活，一旦出租人收回租約耕地，本可維持之生活即難以維持而言。因而國家強制續租耕地之規制性決定，應在經過詳細嚴謹之事實調查程序後，確認承租人非靠耕作承租之耕地，否則難以維持生活之先決條件下，才有規範上之正當性。亦即對承租人生活維持與耕地租賃間之審查，應實質進行。惟依前開上訴審判決意旨，109年工作手冊關於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之審核標準，以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前1年綜合所得總額為判斷依據，而未以與承租人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屬作為核算之範圍，與民法「家」之規定不合，如於個案之適用上有不合之情，應不予適用，仍應依民法關於「家」之規定予以核實認定。

　㈣依上訴審判決意旨，本件洪紫婷未有與原告共同生活之事實，參加人申請收回耕地，將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有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之情事：

　　⒈經查，依原告108年戶籍謄本所載全戶有原告、配偶陳吳月桂、外孫女洪紫婷共3人（見本院前審卷1第289頁），且洪紫婷於108年度綜合所得稅並申報原告為受扶養人（見本院前審卷1第541頁），此有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沙鹿稽徵所111年11月22日中區國稅沙鹿綜所字第1112462382號書函附卷可稽（見本院前審卷1第539-541頁）。惟依原告所提出之洪紫婷「明德女中94學年度第一學期高三八學生通訊錄」、「92~99年台灣銀行-明德女中、嶺東科技大學就學貸款申請撥款通知書」共10張、「機車強制險投保資料」、93年間所收信件封面、華南銀行往來對帳單、110年購物銷貨單報表顧客聯、111年捐款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之捐款收據等（見本院前審卷1第593-615頁、本院卷第325-343頁），可知洪紫婷自高中時期之通訊地址均為○○縣○○鎮（現為○○市○○區）橋頭里五權路102號（見本院卷第593-615頁），且其父母通訊地址亦為相同地址，顯見洪紫婷雖戶籍登記於原告戶內，惟實際居住地為他處，依前開說明，洪紫婷並非與原告為以永久同居之意思，繼續的經營實質共同生活，而具有永久同居之事實，至洪紫婷於申報108年度綜合所得稅時，將原告列為被扶養人，為常見之節稅考量，縱使確實有扶養事實，亦不足以用以證明報稅者與被申報為扶養者具有永久同居之事實。是雖原告108年度全戶符合109年工作手冊關於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之「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包含配偶及洪紫婷共3人，惟因洪紫婷並非與原告以永久同居之意思，繼續的經營實質共同生活，而具有永久同居之事實，於本件個案適用上有不合之情，應不予適用，應依民法關於「家」之規定予以核實認定，即原告108年全戶實際具有永久同居之事實者僅有原告及其配偶，自應僅得以原告及其配偶前1年綜合所得總額為核算範圍計算108年全年總收支。至於參加人主張洪紫婷所就讀幼稚園顯與原告戶籍地較近，並非自始未曾與原告同住一處而係與父母同住租屋處等云，惟參加人對於洪紫婷是否於就讀幼稚園時確實居住於原告戶籍地址，未能提出具體證據僅屬主觀臆測，況縱使洪紫婷於就讀幼稚園或國小時期曾與原告同住一處，本件審酌洪紫婷是否有與原告共同生活之事實，認定重點在於「以永久同居之意思，繼續的經營實質共同生活，而具有永久同居之事實」，自應以洪紫婷於成年後實際居住選擇為認定，依前開所述，洪紫婷自就讀高中以後之通訊地址均非原告提出系爭續約申請案時之戶籍地，顯見洪紫婷雖當時戶籍登記於原告戶內，惟實際居住地為他處，至於成年前之居住選擇並非其可完全自行決定，不影響本件洪紫婷是否有以永久同居之意思與原告共同生活之事實認定，故參加人前開主張為無理由。又被告主張仍應依109年工作手冊關於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之審核標準，即以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前1年綜合所得總額為判斷依據等語，為上訴審所不採，已如前述，故為無理由，亦不可採。

　　⒉本件關於承租人即原告108年度收入、支出部分，經參酌原告及其家人全戶戶籍謄本與財政部中區國稅局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等相關資料及全年生活費支出，核實採計其108年全年總收支情形如下：

　　　⑴108年全戶收入部分：

　　　　查原告108年全戶有原告、配偶陳吳月桂共2人（見本院前審卷1第289頁），108年全年全戶收支明細如下：

　　　　A、原告為00年0月00日出生，108年時為82歲，已逾65歲，依其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等相關資料查證，原告本人無課稅所得資料，亦無固定職業，惟有農會利息14,753元收入（見訴願卷第113頁）及農業收入（不含本案農地）91,635元（見訴願卷第115頁），有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在卷可參（見本院前審卷1第281頁），故合計收入為106,388元。

　　　　B、原告配偶陳吳月桂無課稅所得資料，為00年出生，108年時年齡為82歲，已逾65歲，無固定職業或固定收入，惟有農會利息6,716元收入（見本院前審卷1第341頁），無其他所得，有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在卷可參（見本院前審卷1第283頁），故合計收入為6,716元。

　　　　C、是以，原告全戶收入合計為113,104元（計算式：106,388元＋6,716元＝113,104元）。

　　　⑵108年全戶支出部分：

　　　　A、生活費用依109年工作手冊玖三㈠⒈⑸B，108年度臺中市最低生活費標準為每人每月13,813元，核算原告全戶2人全年生活費用計331,512元（計算式：13,813元×12×2人＝331,512元）。

　　　　B、原告醫療費用支出31,920元，有醫療費用收據影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前審卷1第293-311頁），保險費支出為（農保＋勞保）1,364元（見本院前審卷1第313頁）。

　　　　C、是以，原告全戶全年支出共計為364,796元（計算式：331,512元＋31,920元＋1,364元＝364,796元）。

　　　⑶承上，原告108年全戶總收入為113,104元，全戶總支出為364,796元，據此核算收支相減結果為負數251,692元（計算式：113,104元－364,796元＝－251,692元），不足以維持一家生活。

　　⒊綜上所述，由原告108年之家內所得或財產情形觀察系爭土地收回後之經濟生活，將致原告（即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即承租人即原告及其配偶之收支合併計算相減數額為負數，確因出租人即參加人收回系爭耕地致失其等家庭生活依據，核有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之情事，是被告認定原告不因參加人收回耕地而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而以原處分核准參加人收回耕地，核有違誤。另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所規定「出租人因收回耕地，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者」，依109年底工作手冊係指租約期滿前1年（即民國108年）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綜合所得稅所得總額，扣除出租人申請收回耕地部分之所得額後，不足以支付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全年生活費用者而言，並不論其原有財產多寡，自無須將其原有財產納入審酌之依據，是參加人主張承租人及其家屬尚有其他不動產及存款等應一併列入家庭收入，並請求調查其等名下動產及不動產云云，容有誤解，委非可採。

　　⒋依首揭規定，出租人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且無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3款情形之一者，始得收回與其自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耕地自耕，不受同條項第2款規定限制；但若有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3款情形，承租人申請繼續承租，且承租人仍繼續耕作，即應准承租人續訂租約。承前所述，本件承租人即原告已符合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即參加人因收回耕地，將導致原告失其家庭生活依據之情事，依上開說明，即應准原告續訂租約。是參加人主張其已在南安段904地號自耕地實際經營農耕，實契合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要件等語，縱然屬實，仍無從據以准許參加人收回系爭耕地自耕。　

　㈤況參加人於鄰近耕地並無實際從事農作之事實：

　　經查，系爭租約於109年12月31日期滿，原告於被告公告受理申請期間，以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為由申請收回自耕乙節，已提出申請書、出租人自任耕作切結書、自耕地土地所有權狀影本、身分證影本（見本院前審卷1第163-183頁）等件為證。參加人蔡潤森提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之自耕地為其所有且坐落與系爭土地為同一地段（見本院前審卷1第179頁），參加人蔡政潔提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之自耕地為其所有且坐落與系爭土地鄰近地段之南安段904地號（見本院前審卷1第177頁），且經被告查明該自耕地與系爭土地之距離為9.610公里（見本院前審卷1第277頁），即出租耕地與參加人之自耕地距離未超過15公里，確實位於鄰近地段，申請收回可達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之目的。惟被告於本院前審111年11月15日準備程序自承並未至現場勘查，僅依切結書審查等語（見本院前審卷1第524頁）；參加人蔡潤森於本院114年9月16日準備程序自承其土地目前被原告占用，所以沒有擴大經營（見本院卷第156頁）；參加人蔡政潔提出之114年8月28日答辯（一）狀主張其於自耕地確實有種植南瓜、龍柏、落羽松等作物，惟因灌溉溝渠堵塞，現休耕養地（見本院卷第115-117頁），於本院114年9月16日準備程序亦自承目前土地是休耕狀態（見本院卷第156-157頁），於參加人114年10月16日答辯狀（二）中強調「因灌溉溝渠溢流致淹沒農田此不可抗力因素，致種植之龍柏樹皆枯死，與大安區公所、農田水利會進行國賠訴訟（如附件四），後為培養地力致暫時未耕作，但有持續整地管理，今亦已整地結束，預訂明年春天恢復種植」（見本院卷第219-221頁），而依參加人提出之證據，參加人蔡政潔於110年12月間確實曾因南安段904地號土地因灌溉溝渠溢流淹沒作物等情向大安區公所等單位陳情，並提起相關國家賠償之訴訟（見本院卷第257-285頁）。此有南安段904地號土地土地所有權狀（見本院前審卷1第177頁）、三田段1874-1地號土地土地所有權狀（見本院前審卷1第179頁）、三田段1871地號土地至南安段904地號土地GOOGLE地圖測量距離（見本院前審卷1第277頁）、本院前審111年11月15日準備程序筆錄（見本院前審卷1第519-528頁）、參加人蔡政潔114年8月28日答辯（一）狀及所附證據（見本院卷第101-117頁）、本院114年9月16日準備程序筆錄（見本院卷第151-158頁）、參加人114年10月16日答辯狀（二）及所附證據（見本院卷第201-285頁）在卷可稽。綜合前開事證，被告於審查系爭續約申請時並未至參加人耕地現場勘查實際種植情形，參加人蔡潤森自承其土地目前被原告占用所以沒有擴大經營，參加人蔡政潔則自述因灌溉溝渠溢流致淹沒農田此不可抗力因素，致種植之龍柏樹皆枯死，與○○市○○區公所、農田水利會進行國賠訴訟，預訂明年春天恢復種植等語，顯見參加人於鄰近耕地均未有實際從事農作之事實，故參加人不符合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收回自耕規定。

　㈥另參加人主張原告就被告110年9月22日清區農字第1100020655號函准予出租人收回自耕之行政處分，並無於法定期限內提起訴願，被告前開准予出租人收回自耕之行政處分，業已確定，故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再就第1階段審查之事項予以爭執，於法顯然不合云云。惟查，被告審查依據為109年工作手冊，審核方式分2階段審查，第1階段係被告以110年9月22日清區農字第1100020655號函認定原告及參加人雙方符合第1階段審查，並請參加人就補償事宜與原告協議等事項，僅屬觀念通知，實際同意參加人收回系爭土地則係原處分，故原告以原處分提起訴願並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並無不合法，參加人之主張為無理由，併予敘明。

　㈦綜上所述，參加人申請收回系爭土地自任耕作，將致原告失其家庭生活依據，有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情形。且依參加人提出之證明，亦難認參加人於鄰近耕地有實際從事農作之事實，不符合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收回自耕規定。則被告依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以原處分准由出租人（即參加人）收回系爭土地自耕之申請，認事用法均有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有未合。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處分撤銷，並命被告重新就系爭土地之續租申請案件，作成「清橋字第7002號」之耕地三七五租約續約登記之行政處分。

　㈧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要，併予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有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7  　　日

                        審判長法官  劉錫賢

                              法官  郭書豪

                              法官  林靜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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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黃毓臻 



